
 

七〸六年二月份地政法令月報目錄 
一、地政法規（缺） 
二、地政法令 
（一）地政機關 

．內政部７６.２.２.臺內地字第四七一二一一號令發布施行「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
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原「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同時廢止．．．．．五 

（二）地權 
．內政部函釋關於依土地法第三〸四條之一處分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疑義乙案．．六 
．關於電信總局因業務需用國有土地，請以有償撥用方式辦理一案．．．．．．．．六 

（三）地籍 
．「研商建物露臺如何辦理勘測疑義乙案會議紀錄」．．．．．．．．．．．．．．．七 
．內政部函示關於地政機關依法院囑託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辦理查封登記完畢後

，人民申請發給建物登記簿謄本及建物平面圖，應予核發，惟應於建物登記簿謄本上加
蓋「本建物尚未依法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戳記乙案．．．．．．．．．九 

．「研商已辦竣建物第一次測量，申請人因故未能檢附建物成果表，如何辦理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疑義乙案會議紀錄」（關於潘謝少芳等〸四人申請建物測量疑義乙案）．．一○ 

．內政部核示有關交通部臺灣北區電信管理局為本市長春路廿七號特別建物，申請分別依
棟次辦理登記並核發所有權狀疑義乙案．．．．．．．．．．．．．．．．．一○ 

．有關權利人申辦本市古亭區房屋地下層防空避難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乙案．一一 
．有關本府工務局核發之建物使用執照存根謄本，能否代替使用執照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疑義乙案．．．．．．．．．．．．．．．．．．．．．．．．．．．一一 

．關於土地繼承移轉應如何申報並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〸七條之二規定發給免稅證明，以
憑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乙案．．．．．．．．．．．．．．．．．．．．一二 

．有關移轉登記案附之土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內蓋有「票據繳稅兌理後生效」等戳記時是
否確已完稅疑義乙案．．．．．．．．．．．．．．．．．．．．．．．．．一二 

．「討論原臺北市第〸信用合作社借款人還清借款後，清償證明書之核發與抵押權登記之
塗銷等問題」會議紀錄乙份，請併本處76.2.2（７６）北市地一字第○三六九五號函辦
理．．．．．．．．．．．．．．．．．．．．．．．．．．．．．．．．．一三 

．內政部函轉司法院核釋拋棄繼承事件經法院認為符合拋棄繼承之規定對拋棄人拋棄繼承
准予備查之通知應記載之事項案．．．．．．．．．．．．．．．．．．．．一四 

．研商「關於登記申請檔案依規定銷燬後，應如何辦理更正登記一案」會議紀錄．一五 
．研商抵押權塗銷登記如抵押權人死亡，可否由其合法繼承人出具清償證明書、遺產稅繳
清證明及其他證明文件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三〸一條規定辦理塗銷登記案會議紀
錄．．．．．．．．．．．．．．．．．．．．．．．．．．．．．．．．一六 

．關於他項權利證明書經原抵押權人核發債務清償證明書時併同交給原設定人後，因遺失
無法檢附，原設定人應如何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乙案，為加強為民服務，得由原設定人
檢附切結書　明因保管不慎滅失事由，並由地政事務所向原抵押權人查證屬實後予以受
理，免再公告三〸天．．．．．．．．．．．．．．．．．．．．．．．一六 

．「研商關於原經駁回之案件於重新收件時可否援用已辦竣登記之連件案件內之共用證明
文件乙案」會議紀錄．．．．．．．．．．．．．．．．．．．．．．．．．．一七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邀集臺北、高雄市政府地政處等有關單位，並請內政部及資訊中心派
員列席開會研訂，並報准該部修正核備之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及土地、建物登記簿
其他登記事項欄或備考欄記載用語，請自三月一日起實施．．．．．．．．一七 

．「研商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加強以電話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補正或領件等事宜案」會議紀
錄．．．．．．．．．．．．．．．．．．．．．．．．．．．．．．．．．．二六 

．７６.２.１８.本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會議紀錄．．．．．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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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示，依行政院「改進土地行政業務方案」中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人
員眷屬從事土地登記代理人業務者，該地政人員應予調職。」其所稱眷屬包括父母、子
女、配偶之父母．．．．．．．．．．．．．．．．．．．．．．．．．．．二八 

（四）用地 
．臺北市政府公告修正「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實施要點」．．．．．．．二八 
．釋示本市市場用地建蔽率疑義案．．．．．．．．．．．．．．．．．．．．．二九 

（五）重劃 
．內政部釋示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〸條第一項規定「現金繳納」疑義案．．三○ 
．內政部規定關於重劃區土地應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如以各該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代
為繳納之事宜．．．．．．．．．．．．．．．．．．．．．．．．．．．．三一 

．行政院核示有關本府建議將七〸二年以後抵費地出售盈餘扣除應撥充平均地權基金外之
餘額，全數作為取得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經費，並建請修訂「市地重劃出售抵費地盈
餘款處理要點」第六項一案．．．．．．．．．．．．．．．．．．．．．三一 

（六）地價 
．臺北市市場管理處奉准有償撥用國有土地，應如何計價疑義乙案，其地價應依照國有財
產法施行細則第三〸五條規定，按當期公告現值計價．．．．．．．．．．．三二 

．內政部釋示關於花蓮縣政府辦理徵收道路用地，因南臨之河川用地，其中部分為既成河
道，部分則尚未開闢，地價區段究應如何劃分乙案．．．．．．．．．．．．三三 

．於死亡後以其名義購置土地，復辦理繼承登記，其前次移轉現值應如何認定（市稅通報
１１８期）．．．．．．．．．．．．．．．．．．．．．．．．．．．．．．三四 

．法院拍賣之土地案件，債務人如行方不明時，可先行按一般稅率核計，公示送達後逾期
申請者，視為不適用自用住宅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市稅通報１１８期）．．．三四 

．社會福利事業之適用範圍及有關執行（市稅通報１１８期）．．．．．．．．．．三五 
．釋示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低於公告現值之價格出售與需地機關
者，准用平均地權條例第四〸二條第二項規定減徵土地增值稅（財政部公報 25 卷１２
１０期）．．．．．．．．．．．．．．．．．．．．．．．．．．．．．．．三五 

．財政部釋示關於呂天炎君等所有土地移轉現值，延至平均地權條例修正公布後始申報乙
案．．．．．．．．．．．．．．．．．．．．．．．．．．．．．．．．．三六 

．以代表人名義，申請設立房屋稅籍及辦理建物稅登記，是否應課徵契稅（市稅通報１１
８期）．．．．．．．．．．．．．．．．．．．．．．．．．．．．．．．．三六 

．房屋建造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案件，課徵契稅時，其契價之核計（市稅通報１１８期）．
．．．．．．．．．．．．．．．．．．．．．．．．．．．．．．．．．．．三七 

．契稅免稅證明書格式（市稅通報１１８期）．．．．．．．．．．．．．．．．．三七 
．「地下室」，其用途依使用執照記載為「貯藏室」者，為地上各層所有人所持分共有之附
屬設施，其空置期間之房屋稅率（市稅通報１１８期）．．．．．．．．．．．三八 

．惠寶大樓因地震，導致嚴重受損准予至修復改善使用前免徵房屋稅（市稅通報１１８期
）．．．．．．．．．．．．．．．．．．．．．．．．．．．．．．．．．．三九 

．政府配供貧民居住之房屋，免徵房屋稅、地價稅（市稅通報１１８期）．．．．．三九 
．補充規定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其土地經出售或被政府徵收，而能舉証其價款
或補償費未分配派下員者，准予登記列管，俟分配時課徵所得稅（財政部公報２５卷１
２１０期）．．．．．．．．．．．．．．．．．．．．．．．．．．．．．三九 

．土地所有權人地址遷移他分處轄區者，地籍異動之厘正及通報方法（市稅通報１１８期
）．．．．．．．．．．．．．．．．．．．．．．．．．．．．．．．．．．四○ 

．民國七〸五年〸一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地價之一般躉售物價指數」（北
市公報７６年春１２期）．．．．．．．．．．．．．．．．．．．．．．．．．四○ 

．民國七〸五年〸二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地價之一般躉售物價指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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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報７６年春２６期）．．．．．．．．．．．．．．．．．．．．．．．．．四二 
．修正「臺北市七〸六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辦法」第六條及第〸五條條文（北市公
報７６年春２２期）．．．．．．．．．．．．．．．．．．．．．．．．．．四四 

三、臺灣省地政法令 
．釋復關於美商花旗銀行臺北分行申請出售原拍賣承受之不動產仍應依土地法規定程序辦理

（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１期）．．．．．．．．．．．．．．．．．．．．．．．．四五 
．釋復關於潘家瑞先生設立民有市場申購市有土地一案（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２期）．．四五 
．釋復關於遺產土地因繼承抵繳遺產稅後殘餘之公同共有持分由其繼承人與其他遺產合併協

議分割繼承登記疑義（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８期）．．．．．．．．．．．．．．．四五 
．修正「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糾紛調處工作須知」附表五調處筆錄說
明欄內部分文字一案（省公報７６年春２６期）．．．．．．．．．．．．．．．四六 

．釋復關於臺北縣樹林鎮彭福段樹林小段地號與地號土地間界址於重測地籍調查期間發生爭
議當事人一方不服訴請法院審理確定地政機關可否據以辦理測量一案（省公報７６年春２
９期）．．．．．．．．．．．．．．．．．．．．．．．．．．．．．．．．四七 

．釋示關於「土地界址調整要點」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農耕地疑義（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５期）
．．．．．．．．．．．．．．．．．．．．．．．．．．．．．．．．．．．．四九 

．釋復關於吳登訓先生函詢共有物分割登記之申請書及契約書填寫方式疑義一案（省公報７
６年春２８期）．．．．．．．．．．．．．．．．．．．．．．．．．．．．．四九 

．凡依獎勵投資條例取得工業用地設廠案件無論是否已達開始使用或完成使用其申請轉租售
均應報請經濟部同意始得轉租售（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３期）．．．．．．．．．．四九 

．釋示關於興辦工業人申請在工業區內設廠最小面積限制一案（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６期）．
．．．．．．．．．．．．．．．．．．．．．．．．．．．．．．．．．．．．五○ 

．民國七〸五年〸二月份臺灣省平均地權調整地價用物價指數表一份（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２
期）．．．．．．．．．．．．．．．．．．．．．．．．．．．．．．．．．．五○ 

．訂定七〸五年第二期續收舊欠田賦征實等公糧稻穀收購價格（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０期）．
．．．．．．．．．．．．．．．．．．．．．．．．．．．．．．．．．．．．五三 

．釋復關於本訴原告持憑法院就本訴與反訴同時判決之判決書申請就本訴部分之判決先行辦
理一案（省公報７６年春２９期）．．．．．．．．．．．．．．．．．．．．．五四 

四、高雄市地政法令 
．內政部函釋：關於畸零地申請調處時，雖經達成協議，而其中一方不依約履行，可否視為
調處不成立疑義（省公報７６年春１１期）．．．．．．．．．．．．．．．．．五四 

．訂定「高雄市七〸七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辦法」（省公報７６年春１４期）．五四 
五、其他法令 
（一）一般法規 

．總統７６.１.１４.令廢止「公務人員任用法」等七種法律．．．．．．．．．．五五 
（二）一般行政 

．廢止「職級規範」（北市公報７６年春２１期）．．．．．．．．．．．．．．．五六 
．研商七〸五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筆試及格人員訓練等有關事宜會議紀錄摘要及有關補充

規定（省公報７６年春３２期）．．．．．．．．．．．．．．．．．．．．．五六 
．關於事務管理手冊財產管理〸四之（一）不動產：其中「土地現值」修正為「地價」（
北市公報７６年春２８期）．．．．．．．．．．．．．．．．．．．．．．．．五七 

．轉知本府各機關對設置及應用電子計算機計畫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乙案．．．．．五八 
六、判決要旨 
（一）最高法院判決要旨 

．七〸五年度臺上字第二一一○號（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事件－民法第一百二〸五條、第
一百二〸八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〸一條、第四百四〸九條第二項、第七〸八條）（

 

3 
 



 

司法院公報２９卷１期）．．．．．．．．．．．．．．．．．．．．．．．六一 
．七〸五年臺上字第二○六四號（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〸五條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七〸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〸八條第一項）（司法院公報２９卷１期）．．．
．．．．．．．．．．．．．．．．．．．．．．．．．．．．．．．．．六二 

（二）行政法院判決要旨（缺） 
七、其他參考資料 
．臺七〸五訴字第二○五八八號（遺產稅事件－訴願法第〸九條前段及第二〸七條）（法務
部公報７９期）．．．．．．．．．．．．．．．．．．．．．．．．．．．．．．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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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76.2.2 臺內地字第四七一二一一號今發布施行「地價評議委員

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原「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

程」同時廢止 
     臺灣省政府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76.1.27臺（76）內地字第四七一二二二號 
     高雄市政府    
說 明：附「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乙份。 
附 件 
      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核定本）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條及土地法第一百五〸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之   
      。 
第 二 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本規程組織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評議地價暨標準地價事項。 
第 三 條 本會掌理左列事項： 
      一、地價區段之劃分及各區段之地價。 
      二、土地改良物價額。 
      三、市地重劃前後之地價。 
      四、依法異議之徵收補償與估定之價額。 
      五、依法異議之標準地價。 
      六、其他有關事項。 
第 四 條 本會置委員〸一人，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聘、派左列人員各一人充任之 
      ： 
      一、議員代表。 
      二、地方公正人士。 
      三、對地價有專門知識之人士。 
      四、農會理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員。 
      五、建築師公會理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員。 
      六、銀行公會理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員。 
      七、地政主管人員。 
      八、財政主管人員。 
      九、工務或建設主管人員。 
      〸、農林主管人員。 
       〸一、稅捐主管人員。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人員之聘期為三年。 
第 五 條 本會以地政主管人員為召集人，於開會時擔任主席並處理日常事務。 
第 六 條 本會開會時，應報請上級地政及財政主管機關派員指導；必要時並得邀請經 
      辦估價人員列席陳述意見。依法評議異議案件時，得通知異議人推派代表列 
      席說明，但應於表決前退席。 
第 七 條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並須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 八 條 本會委員對其本身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自行迴避。 
第 九 條 本會開會時，應由地政機關將地價或土地改良物價額調查估計之經過情形提 
      出報告，並繕成書面議案，作為評議之依據。 
第 〸 條 本會對於地價或土地改良物價額之評議，應切合該地當時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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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實值。委員如有調整意見，應詳述理由，列舉事實。 
      前項評議應作成紀錄，連同發言要點，於會議結束後七日內報請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層報上級地政主管機關核備。上級地政主管機關發現評議結 
      果與該地當時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實值不符時，應附具理由，發還重新評議 
      。 
第 〸一 條 本會開會期間需用辦事人員，由當地地政機關調用之。 
第 〸二 條 本會委員及辦事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酌支研究費或出席費。 
第 〸三 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各該地政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第 〸四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內政部函釋關於依土地法第三〸四條之一處分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

地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21（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二三０號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〸八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九七二０號函副本辦理，並 
    檢附原函影本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唐旭龍君                      76.2.18臺（76）內地字第四七九七二０號 
主 旨：關於依土地法第三〸四條之一處分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疑義乙案，復如說明。 
說 明： 
     一、復 臺端七〸五年〸一月廿日陳情書，並檢還所附登記申請案全宗。 
     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七〸六年二月〸日法76律一七０三號函復略以：「查土地 
       法增設第三〸四條之一，旨在排除民法第八百〸九條第二項之適用，以便 
       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故土地法條最規定，於數人就物之全部為共有時 
       ，始有適用，不包括數人就應有部分為共有之情形。又依民法第六〸六條 
       第一項規定，建物與土地為各別獨立之不動產，各得單獨作為物權之客體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即使一般交易慣例上，於處分建物區分所有部分時 
       ，均係連同其基地之應有部分一併為之，惟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似尚不 
       得強令其必須連同該基地之應有部分一併處分。本件建物區分所有部分及 
       其基地之應有部分為三人共有，部分共有人就該建物區分所有部分為處分 
       時，因係共有物之處分，固得依土地法第三〸四條之一規定辦理；惟就該 
        基地之應有部分為處分時，則屬應有部分之處分，不得依土地法第三〸四 
       條之一規定辦理。又共有人中如有反對處分其基地之應有部分者，依前開 
        說明，他共有人更不得逕依土地法第三〸四條之一規定，就該共有人基地 
       之應有部分併同處分。」 
     三、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之意見。 

 
關於電信總局因業務需用國有土地，請以有償撥用方式辦理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府法規委員會      76.2.11（76）北市地四字第０四四二一號 
說 明： 
    一、依奉交下財政部七〸六年二月五日臺財產二字第七五０一九四０八號函辦理 
      理。 
    二、副本連同附件抄送本府財政局、本處技術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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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函 交通部            76.2.5（76）臺財產二字七五０一九四０八號 
主 旨：貴部電信總局因業務需用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四小段一四八地號國有土地請以有 
    償撥用方式辦理，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貴部七〸五年〸一月二〸日交總（75）字第二六六七０號函。 
     二、查政府機關組織之國營事業機關因業務需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時，基於左 
       列理由，請以撥用方式辦理： 
       從法令規定言此類政府機關組織之國營事業機關，未依公司法成立法人 
        ，其取得之不動產，均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如申請讓售國有不動 
        產（登記所有權人亦為「中華民國」），並不辦理所有權之移轉，僅得 
        為管理機關之變更，與民法上「買賣以財產權以移轉為標的」（民法第 
        三百四〸八條立法理由參照）之立法精神有違。又政府機關組織之公營 
        事業，得撥用公有土地，前奉行政院四〸八年四月二〸四日臺四〸八內 
                        四〸九  三月二〸一日  四〸九 
        字第二一七九號令釋有案。 
          一七五五 
        從事實方面言，撥用手續較之讓售作業便捷，且有關他項權利及土地改 
        良物，於奉准撥用後，即得本於公法上之權力予以處理（行政院五〸二 
        年六月八日臺五〸二內字第三八０五號令參照），對需地機關言，可縮 
        短用地取得時效，對原管機關言，可減少訟爭，雙方稱便。 
      三、本案需地機關 貴部電信總局，係屬政府機關組織，且獨立計算盈虧， 
        並備有購置土地經費，請依國有財產法第三〸八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三 
        〸五條規定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價辦理有價撥用。 

 
「研商建物露臺如何辦理勘測疑義乙案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6.2.2（76）北市地一字第０三六九四號 
說 明： 
    一、依本處七〸六年一月〸五日北市地一字第六五四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二、副本抄送本處技術室、第一科（均含會議紀錄乙份）。 
附 件 
    研商建物露臺如何辦理勘測疑義乙案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七〸六年一月廿一日下午二時〺分。 
二、地 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 席：楊事門委員寬盛          紀錄：包立 
五、各單位意見： 
   建成也政事務所： 
      所謂建物依建築法第四條規定係指：「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 
    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而露臺其直上方無頂蓋，故 
    不能稱為建物，自不能依建物測量辦法辦理勘測。 
      所謂露臺只不過是其下層陽臺之屋頂，其性質與屋頂平臺相同，自應與屋頂平臺 
    一致不能辦理勘測。 
      依建物總工程造價，露臺並不須分攤工程價款，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本所意見， 
    露臺應不予辦理勘測及登記。 
    古亭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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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坡地退縮、自願退縮、容積率實施地區、建築線高度限制退縮興建之各種露臺 
    ，如非屬屋頂平臺，竣工圖註記「露臺」者，擬一律准予轉繪。 
      竣工圖註記「陽臺」惟其項蓋為部分主建物及部分無頂蓋之露臺而計入建築面積 
    及容積率，擬依照竣工圖註記轉繪。 
    松山地政事務所：關於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註明為露臺部分，依本市實施建築改 
   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勘測建物位置免再勘測建物平面圖作業方案，丙、作業方 
   法，一之及內政部七〸五年八月四日臺內地字第四二八八六五號函規定，如非屬 
   屋頂露臺性質者，自得准予依圖轉繪及計算面積以附屬建物辦理。 
    中山地政事務所：建物露臺之測量，究何者為建物退縮建築所形成之露臺得以勘測 
   登記及屋頂露臺不得登記，在認定上恐有困難，宜再函請建管單位於核發使用執照 
   時註明。 
  士林地政事務所： 
      關於建物露臺是否為退縮建築所形成，事涉事實認定困難，請工務單位認定較為 
    合理。 
      是否確定為建物退縮建築所形成之露臺，因受容積率、建蔽率及前後側之深度比 
    限制形成之露臺，其認定非地政人員所能，應係為建管人員認定。 
      如建管單位未能配合認定者，除屋頂平臺、露臺依內政部75.6.27日臺內地字第 
    四一八七三九號函規定不予辦理建物測量及所有權登記，因之本所建議露臺比照 
    一樓平臺之勘測，如上方有遮蓋之露臺始予勘測及登記，否則不予辦理。 
    本處技術室： 
      查依現行有關法令規定，「露臺」辦理勘測及登記，並無禁止之明文。 
      依建築測量辦法第二〸條規定，竣工平面圖載有陽臺、屋簷、雨遮等突出部分者 
    ，均得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露臺」之性質與上述附屬建物相類似，似亦得比 
    照辦理。 
      「露臺」得以辦理勘測及登記，均有案例可循，為使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前後處理 
    一致起見，「露臺」似得繼續准予受理勘測及登記。 
    本處第一科： 
      查依內政部70.7.23日臺內地字第三三六五四號函說明二之@2規定，竣工平面圖上 
    所載陽臺等突出物，於勘測時應以外牆外緣至突出物外緣為界，計算面積辦理勘 
    測及登記，故本市受理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如竣工圖上註明為「露臺」部分， 
    如不違反建築法規定，均得比照陽臺，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登記。 
      嗣因內政部七〸五年六月廿七日臺內地字第四一八七三九號函釋規定，關於建物 
             八 四       四二八八六五           
    因退縮建築所形成之露臺，得准以附屬建物申辦建物測量及所有權登記，而屋頂 
    露臺則不得辦理登記，究竣工圖上所示露臺部分何者為因退縮建築所形成，恐無 
    從認定。前經本處函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請於核發使用執照竣工圖時，就建物 
    露臺註明究係法定抑或非法定之退縮建築位置，俾憑辦理勘測及登記事宜。案經 
    該處七〸五年〸一月二〸五日北市工建照字第七一０九三號復略以⋯「查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直上方無任何遮蓋物之平臺稱為露臺，惟並無法定退縮抑或非法定 
    退縮之區分⋯⋯」。則本案究何者為退縮建築所形成之露臺，仍有疑義，復經本 
    處報請內政部協調地政、營建單位研議明示，惟奉內政部七〸六年一月八日臺內 
    地字第四七一五六四號函核示係屬事實認定，請本於職權逕行核處。因此，為使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處理一致起見，本科建議凡使用執照平面圖上註有「露臺」者 
    ，如其位置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〸七款圖解說明，除屬「 
    屋頂平臺」性質者，不得受理測量登記外，均得以附屬建物辦理轉繪。 
七、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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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內政部七〸五年六月廿七日臺內地字第四一八七三九號函規定，建物因退縮建築 
           八月四日      四二八八六五             
   所形成之露臺得以附屬建物申辦建物測量及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屋頂露臺」則 
   不得辦理登記。至使用執照竣工圖上註明為「露臺」部分，究是否為建物因退縮建 
   築所形成，地政機關在審查認定上不無困難，乃由本處函請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於核發使用執照平面圖時，就建物露臺部分註明究係法定退縮抑或非法定退縮而 
   建築及其位置，俾憑辦理勘測及登記事宜。惟經該處七〸五年〸一月甘五日北市工 
   建（照）字第七一０九三號函復略以：「查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直上方無任何頂遮 
   蓋物之平臺稱為露臺，惟並無法定退縮抑或非法定退縮之區分⋯⋯」。因不盡明確 
   ，當經本處再報奉內政部核復略以：係屬事實認定問題，囑由本處本於職權逕行核 
   處在案。 
  本案為使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處理一致起見，依上開內政部核示意旨，並綜合各所意 
   見，統一規定如次： 
   凡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註有「露臺」者，如其位置，經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〸七款圖解說明，除屬「屋頂露臺」，不得受理測量、登記 
    外，如竣工平面圖註有露臺且與各該區分所有主建物平面相連者，均得准予按附 
    屬建物辦理轉繪及登記。 
   前項准予辦理測量之露臺，應依竣工圖所示，以建物外牆外緣至該露臺外緣為界 
    ，計算面積（內政部七〸年七月廿三日臺內地字第三三六五四號函規定）。 
八、散 會。 

 
內政部函示關於地政機關依法院囑託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

辦理查封登記完單後，人民申請發給建物登記簿謄本及建物平面圖，

應予核發，惟應於建物登記簿謄本上加蓋「本建物尚未依法完成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之戳記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20（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二三一號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〸八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六二六０號函（副本）辦理 
    ，並檢附上開函影本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2.18臺（76）內地字第四七六二六０號 
主  旨：地政機關依法院囑託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辨理查封登記完畢後，人民 
     申請發給建物登記簿謄本及建物平面圖，應予核發。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六年一月二〸四日七六地一字第三七二七七號函。 
     二、查法院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〸六條暨建物測量辦法第〸六條規定囑託 
       辦理未登記建物測量及查封登記，如經地政機關辦理查封登記完畢後，人 
       民申請發給建物登記簿謄本及建物平面圖，應多核發，惟應於建物登記簿 
       謄本上加蓋「本建物尚未依法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戳記。 
     三、至本部73.4.20臺內地字第二二一五六八號函訂頒之卜法院囑託地政事務 
       所辦理建物測量成果圖格式中附註　「本成果圖僅供法院參考，不得發給 
       土地所有權人」文字應予修正為「本成果圖係依囑託法院指定人員指示範 
       圍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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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已辦竣建物第一次測量，申請人因故未能檢附建物成果表，

如何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疑義乙案會議紀錄」（關於潘謝少芳等〸

四人申請建物測量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松山地政事務所    76.2.23（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七七三號 
說 明：依本處七〸六年二月〸六日北市地一字第０四六六六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 件 
  研商：已辨竣建物第一次測量，申請人因故未能檢附建物成果表，如何辦理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疑義乙案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七〸六年二月〸九日下午二時。 
二、地 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 席：周專門委員覺民          紀錄：包立 
五、結 論： 
  本案建物，既經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查明已於七〸五年辦理勘測完竣，其成果表現 
   由入獄包商保管，因並未遺失，自未便再予受理申請勘測。但為解決民困，原則上 
   應准其繳費申請影印測量成果表俾持憑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惟本案依卷附潘謝 
   少芳等〸四人建物測量申請書有關權利人所蓋印章，查與原七〸五年間建物測量申 
   請書上所蓋印章不符。究是否為申請人之真意？或有涉及權利之爭執情事，宜由該 
   所切實查明澄清無誤後，再予辦理。 
  又為防止當事人持憑補發之成果表辦竣登記後，其他關係人再持原勘測成果表重複 
   申請登記情事發生，由本處第一科蒐集有關資料，另案研議辦理。 
六、散 會。 

 
內政部核示有關交通部臺灣北區電信管理局為本市長春路廿七號特

別建物，申請分別依棟次辦理登記並核發所有權狀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中山地政事務所    76.2.26（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九一四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廿三日臺（76）內地字第四八０二六一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交通部臺灣北區電信管理局（附上開部函影本乙份，兼復 貴局 
       七〸六年一月〸四日七六∼總七一∼三「一」號函）、本處技術室、本市 
       土林、松山、古亭、建成地政事務所（均含上開部函影本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76.2.23臺（76）內地字第四八０二六一號 
主  旨：關於建物測量辦法第三〸二條、第三〸三條規定之特別建物，其登簿方式，本 
     部七〸六年二月五日臺內地字第四七二四０三號致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准備查 
     之建物登記簿記載例中「壹、標示部〸七、特種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例三 
     六頁次五０∼五三、一二七∼一二九）」，已有明載，請分別依棟次辦理登記 
     並核發所有權狀，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六年二月〸二日北市地一字第四００七號函。 
     二、本部七〸六年上揭函副本已抄送 貴處，不另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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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權利人申辦本市古亭區房屋地下層防空避難室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古亭地政事務所    76.2.26（76）北市地一字第０七０四七號 
說  明： 
     一、復 貴所七〸五年〸二月〺一日北市古地@1字第二四一三四號函，並檢還 
       登記案全宗。 
     二、案經函准本府警察局七〸六年二月二〸日北市警戶字第０一六六０三號函 
       查復略以：「⋯⋯按該地下防空避難室既由建築主管機關核准為二個獨立 
       單位，並各自有其獨立出入口，為便利所有權人申請產權登記，可分別發 
       給證明。請轉知當事人逕向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持原證明申請換發各該號 
       之防空避難設備所在地址證明書。」本案請依上開本府警察局意見辦理， 
        並檢附本府警察局函影本乙份。 
     三、副本抄送本處技術室及松山、士林、中山、建成地政事務所（檢附上開本 
       府警察局函影本乙份）。 
附 件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76.2.20北市警戶字第０一六六０三號 
主  旨：有關權利人蔡靜惠，陳聰研申辦本市古亭區蒲城街〺三、〺三∼一號房屋地下 
     層防空避難室所有權登記乙案，請轉知當事人逕向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持原證 
     明申請換發各該號之防空避難設備所在地址證明書，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76.1.9（76）北市地一字第０００六三號函。 
     二、本案經函請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76.2.11北市工建字第六０七一０號函復： 
       「有關浦城街〺三、〺三∼一號建築物（領有本局75使字第一一三四號使 
       用執照）依其原核准圖說、地下層核准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分隔為二個獨 
       立單位，各自有其獨立出入口」。按該地下防空避難室既由建築主管機關 
       核准為二個獨立單位，並各自有其獨立出入口為便利所有權人申請產權登 
        記可分別發給證明。 
     三、副本抄送各區戶政事務所（本局74.1.6北市警戶字第一三九一號函，係指 
       同一棟雙併式樓房地下室用磚牆分隔而仍屬同一出入口者，不得分區分別 
       核發證明書，又本局73.10.13北市警戶字第一一六二０五號函所規定不得 
       分區分別核發證明書，均係指其地下室未經工務局核准分隔並各自有其獨 
       立出入口而言）。 

 
有關本府工務局核發之建物使用執照存根謄本，能否代替使用執照辦

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王國雄君       76.2.28（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七五四號 
說  明： 
     一、復 台端七〸六年二月六日國地（76）字第０一號函。 
     二、案經本處函准本府工務局七〸六年二月二〸一日北市工建字第六一０四三 
       號函復以：「查使用執照謄本之核發，本局建管處係依據建築法第七０條 
       及內政部75.4.10臺內營字第三六八九七０號函規定以原使用執照之存根 
       影印，註明謄本填註日期並加蓋印信及『本謄本與本局原發使用執照記載 
       相符』字樣後發結之。本案 台端所附之使用執照存根謄本若與上開本局 
       工務局函復內容相符者，應與該局原核發或遺失補發之使用執照相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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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關於土地繼承移轉應如何申報並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〸七條之二規

定發給免稅證明，以憑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9（76）北市地一字第０三七七九號 
說  明： 
     一、依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七〸六年一月廿七日北市稽財乙字第五０八六四號函 
       副本辦理（同函副本諒達）。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及本處技術室（檢附上開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影本乙份）。 
附  件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各分處          76.1.27北市稽財乙字第五０八六四號 
主  旨：關於土地繼承移轉應如何申報並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〸七條之二規定發給免稅 
     證明，以憑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乙案，依簡政便民原則，可由申報人填具 
     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一式四聯並檢附繼承日期證明文件，向土地所 
     在地稅捐分處申報。稅捐分處應於上開申報書第一聯雙線以下空白位置加蓋「 
     本件為繼承移轉依土地稅法第二〸八條（平均地權條例第三〸六條）規定免徵 
      土地增值稅」字樣橡皮戳及決行股長章後移管轄地政事務所辦理，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76.1.6（76）財北國稅服字第一三０四二九號函轉 
       蔡蘇寶猜君75.12.27申請函辦理。 
     二、奉臺北市政府財政局76.1.14（76）財二字第０一三三六號函轉財政部76. 
       1.10臺財稅第七五八二五四九號函有關繼承土地及房屋如何核發免稅證明 
       書，請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就實務會商北、高兩市財政局及國稅局研議意見 
       報核在案，在未奉核定前，請依主旨辦理。 
     三、副本抄送蔡蘇寶猜君（附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一份，請依主旨 
       辦理）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各地政事務所（繼承土地案件本處各分處不再 
       核發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以主旨所述戳記替代，以資便民），財政部臺 
       北市國稅局、本處服務科、財產稅科（10份）。 

 
有關移轉登記案附之土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內蓋有「票據繳稅兌現後

生效」等戳記時是否確已完稅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中山地政事務所    76.2.10（76）北市地一字第０四四八七號 
說  明： 
     一、復 貴所七〸五年〸二月〸三日北市中地一字第一八七八九號函。 
     二、案經函准本府財政局七〸六年二月六日（76）財二字第０三四七二號函復 
       以：「納稅義務人以票據繳納土地增值稅時，代收之行庫僅在繳納通知書 
       第二（辦理產權登記）聯內蓋有「票據繳稅兌現後生效」等戳記事項，係 
       屬代收稅款處與納稅義務人間之約定，本市各代收稅款處對以票據繳納稅 
       款，須俟票據收妥後再發給收據，故對蓋有該項戳記之申報案件，煩請收 
        件之地政事務所同時查驗收據，當不致發生是否確已完稅之疑義」（如附 
       件），請依上開本府財政局意見辦理。 
     三、副本抄送本處技術室及古亭、松山、士林、建成地政事務所（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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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函 本府地政處        76.2.6（76）財二字第０三四七二號 
主  旨：納稅義務人以票據繳納土地增值稅時，代收之行庫僅在繳納通知書第二（辦理 
     產權登記）聯內蓋有「票據編稅兌現後生效」等戳記事項，係屬代收稅款處與 
     納稅義務人間之約定，本市各代收稅款處封以柔撤繳納稅款，須俟票款收妥後 
     再發給收據，故對蓋有該項戳記之申報案件，煩請收件之地政事務所同時查驗 
     收據，當不致發生是否確已完稅之疑義，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本市稅捐稽徵處76.2.3（76）北市稽管（乙）字第五四三六二號函准臺 
       北市銀行公庫部76.1.19北市銀公字第００七七號函辦理。併復 貴處75. 
       12.19北市地一字第五五五三一號函。 
    二、抄附臺北市銀行公庫部前函影本乙份。 
附件二 
臺北市銀行公庫部函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北市銀公市字第００七七號 
主  旨：有關土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內蓋有「票據繳稅兌現後生效」等戳記時是否確已 
     完稅易生認定之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76.1.15（76）北市稽管（乙）字第一二五七八三號函。 
     二、查財政部臺北市國庫局對以支票繳納所得稅，訂有「⋯⋯在繳款書各聯加 
       蓋『票據繳稅，兌現後生效』戳記，並將收據聯及證明聯先行發還。遇退 
       票時，將支票及繳款書其餘二聯，函送國稅局追繳稅款。」之規定。（檢 
       附國稅局訂頒之「所得稅結算申報自行繳納稅款經收人員作業須知」乙冊 
       ）。 
     三、但臺北市各項稅款因性質有異， 貴處並不比照辦理。故代收稅款處對以 
       票據繳納市稅，應俟票款收妥後再發給收據，否則發生退票時應自行負責 
       。因此市稅繳納通知書上加蓋之「票據繳稅，兌現後生效」等戳記，係屬 
       代收稅款處與納稅義務人間之約定；或僅用以區別係現金或票據繳稅之註 
       記，應不發生是否確已完稅疑義。 

 
「討論原臺北市第〸信用合作社借款人還清借款後，清償證明書之核

發與抵押權登記之塗銷等問題」會議紀錄乙份，請併本處七〸六年二

月二日 76 北市地一字第０三六九五號函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24（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五０五號 
說  明：依財政部七〸六年二月〸九日臺財融第〸六０二一六二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 
     影本乙份。 
附件一 
     內政部（檢還登記申請書件原案乙宗）、法務部、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臺北市 
財政部函 政府地政處、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灣省合作金庫 
                             76.2.19臺財融第七六０二一六二號 
主  旨：檢送「討論原臺北市第〸信用合作社借款人還清借款後，清償證明書之核發與 
     抵押權登記之塗銷等問題」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辦理。 
說  明：依據內政部七〸六年一月九日臺（76）內地字第四六九六０四號函、臺北市政 
     府財政局七〸六年一月〸三日（76）財三字第００九六０號函、臺灣省合金庫 
     七〸五年〸二月廿九日（75）合金總審字第二六五０九號函及曾張美玲君七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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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〸二月廿六日申請書辦理。 
附件二 
     討論原臺北市第〸信用合作社借款人還清借款後，清償證明書之核發與抵押權 
     登記之塗銷等問題會議紀錄 
時  間：七〸六年元月〸九日下午四時 
地  點：本部五０二會議室 
出席人員：（略） 
主  席：金融司陳司長             紀錄：鄭麗珠 
結  論： 
一、臺灣省合作金庫承受臺北市第〸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〸信）資產負債，有關債權附 
  屬抵押權移轉，仍應依法辦理變更登記，惟登記費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三〸八條第 
  四款規定，可以免納，由財政部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准後行知辦理。 
二、臺灣省合作金庫概括承受（基準日為七〸五年〸二月八日）〸信資產負債，目前〸信 
  仍處於停業清理狀態，法人資格尚未消滅，原〸信借款人清償借款後，可據〸信發結 
  之清償證明書或〸信發給並經臺灣省合作金庫副署之清償證明書辦理塗銷抵押權之登 
  記。 
三、臺灣省合作金庫概括承受臺北市〸信資產負債，臺北市〸信債權所設定之最高限額抵 
  押權辦理移轉登記之作業手績，應儘量予以簡化。 
  

內政部函轉司法院核釋拋棄繼承事件經法院認為符合拋棄繼承之規

定對拋棄人拋棄繼承准予值查之通知應記載之事項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21（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０五三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〸七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九三三０號函副本辦 
       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惠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技術室（請刊發 
       法令月報）。 
附件一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2.17臺（76）內地字第四七九三三０號 
主  旨：貴處建議各級法院核發拋棄繼承權證明文件應配合辦理事項乙案，經本部函轉 
     司法院七〸六年二月七日（七〸六）院臺廳一字第一六八七號函復，檢附該函 
     影本乙份，請 查照。 
說  明：復 貴處七〸五年〸二月三日七五地一字第四五七六號函。 
附件二 
司法院函  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福建高等 
      法院廈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 
                                      76.2.7（七〸六）院臺廳一字第０一六八七號   
主  旨：拋棄繼承事件經法院認為符合拋棄繼承之規定對拋棄人拋棄繼承准予備查之通 
     知應記載拋棄人之住所。如知悉拋棄人之出生年月日、籍貫、身分證字號，宜 
     並予記載，以利地政機關撤以辦理繼承登記，請 查照。 
說  明： 
     一、本件係依本院秘事長案陳內政部七〸五年〸一月〸六日臺（75）內地字第 
       四六三八三五號函辦理。 
     二、民法繼承編修正後，拋棄繼承均應向法院為之，法院於受理拋棄繼承事件 
       時，對於當事人所為拋棄繼承准予備查之通知，其格式業經本院於七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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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〸二月六日以（七〸四）院臺廳一字第０六七二九號函示各級法院在案 
       。茲據臺灣省地政處建議，法院上開通知僅列拋棄人及被繼承人之姓名， 
       其住所及身分證字號等均未填載，致地政機關審查困難，且予不法徒容易 
       變造之機會，為利地政機關辦理繼承登記，宜並加以記載： 

 
研商「關於登記申請檔案依規定銷燬後，應如何辦理更正登記一案」

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技術室              76.2.17（76）北市地一字第０五七五二號 
說  明：本處七〸六年二月四日76北市地一字第一六００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  件 
    研商關於登記申請檔案依規定銷燬後，應如何辦理更正登記一案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七〸六年二月〸二日下午二時。 
二、開會地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  席：周專門委員覺民       紀錄：許新德 
五、結  論： 
    關於原申請案已依規定銷燬或調無原案之更正登記，除依左列規定辦理外，仍應 
  依本處有關解釋及內政部相關核示辦理。地政事務所於審查時，如認有必要，得本於 
  職權逕向有關機關查證或請申請人提供證明文件佐證後，再據以辦理。 
  住所更正登記：應檢附切結書及登記簿記住所無申請人之戶籍之證明文件辦理。至 
   現行登記簿未記載所有權人住所，而日據時期登記簿或臺帳有住所記載者，其申辦 
   住所更正登記，仍請依照本處七〸六年六月〸七日北市地一字第二三四一六號函辦 
   理（詳本處七〸五年六月編印土地物登記解釋函彙編第一五七頁）。 
  姓名更正登記：應檢附足資證明申請人與登記簿名義人確屬同一人之證明文件憑辦 
   。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出生年、月、日更正登記：如經核對登記簿除更正事項外，其餘 
   登記事項均與申請人所附戶籍謄本記載相符者，得憑切結書辦理。 
  持分更正登記：更正後持分與設稅籍資料相符，且更正後持分不影響其他共有人持 
   分，即合計持分為一者，得檢附取得產權之原始證件、稅籍資料及保證書辦理。 
  面積更正登記： 
   土地面積更正：應實地勘測，並檢附測量成果圖及權利人、關係人之同意書辦理 
    。 
   建物面積更正：除地政事務所仍保有測量成果圖外，應實地勘測，並檢附權利人 
    及關係人之同意書辦理。 
  建物基地地號更正登記：領有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之建物，其申請更正後基地號屬 
   上開執照所列之基地號者，得檢附基地號測量成果圖及保證書辦理；至實施建築管 
   理前之建物，如申請人持有更正後之基地所有權者，應檢附基地號測量果圖及保證 
   書辦理；惟申請人未持有更正後基地所有權者，應另附基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辦理 
   。 
  建物門牌更正登記，應實地勘查，並檢附測量成果圖及保證書辦理。 
  他項權利更正登記牽涉法令關係繁雜，且更正之情形不多，繼有案例時再個案報處 
   研議。 
  有關更正登記作業程序仍依「臺北市政府簡化土地建物更正登記要點」有關規定辦 
   理。 
六、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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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抵押權塗銷登記如抵押權人死亡，可否由其合法繼承人出具清償

證明書、遺產稅繳清證明及其他證明文件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三〸一條規定辦理塗銷登記案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財政局、各地政事發所 76.2.18（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０三三號 
說  明：依本處七〸六年二月七日76北市地一字第０二一四一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  件 
    研商抵押權塗銷登記如抵押權人死亡，可否由其合法繼承人出具清償證明書、遺產稅 
  繳清證明及其他證明文件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三〸一條規定辦理塗銷事宜會議 
  紀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七〸六年二月〸三日上午九時 
二、開會地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席：周專門委員覺民            紀錄：許新德 
五、結  論： 
  按抵押權係附屬於債權之從權利，如其所擔保之債權因清償而消滅，則該抵押權自 
   亦隨同消滅。因此，如抵押權人死亡，可免由繼承人再申辦繼承登記，得直接由合 
   法繼承人，出具清償證明書，（非屬處分行為與民法第七百五〸九條規定並無牴觸 
   ），由申請人持憑上開清償證明書，連同債權人死亡之戶籍謄本、遺產稅繳（免） 
   納證明文件等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以資簡政便民。 
  前開抵押權塗銷登記實含有審查繼承登記之實質，故其處理時限及決行層次，應比 
   照繼承登記規定辦理。 
  前述抵押權既免辦理繼承登記，自不涉及核課繼承登記之登記費問題。 
六、散 會。 

 
關於他項權利證明書經原抵押權人核發債務清償證明書時併同交給

原設定人後，因遺失無法檢附，原設定人應如何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

乙案，為加強為民服務，得出原設定人檢附切結書敘明因保管不慎滅

失事由，並由地政事務所向原抵押權人查證屬實後予以受理，免再公

告三〸天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6.2.27（76）北市地一字第０六四一五號 
說  明：依士林地政事務所七〸六年二月〸八日北市土地一字第二四五六號函辦理，並 
     檢附原函影本乙份（士林所除外）。 
附  件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76.2.18北市土地一字第二四五六號 
主  旨：關於申請人中辦抵押權塗銷登記。檢附切結書敘明原他項權利證明書由抵押權 
     人發回後遺失，致未能附案辦理。建議得由本所逕向抵押權人查證屬實後予以 
     受理，免公告三〸天，計 鑒核。 
說  明：查抵押權因債務清償而梢滅責於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已檢附抵押權人之印鑑 
     證明書者，如因他項權利書狀滅失未能檢附，依內政部七〸三年八月三〸日臺 
     內地字為二五０九八二號函規定，得出抵押權人檢具切結書切結滅失事由及如 
     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於登記完畢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〸七條規定將原 
     他項權利證明書公告作廢，惟如他項權利證明書係於債務清償後，經抵押權人 
     核發債務清償證明書時連同發回原設定人，由原設定人檢附切結書敘明因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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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慎滅失事由，致未能附案辦理塗銷登記者，前經鈞處七〸四年九月四日北市 
     地一字第四一九八一號函釋，得出本所逕向抵押權人查證屬實後予以受理。此 
     類案件依前開處函規定辦理以來，毋須公告三〸天，由本所查證屬實後即准辦 
     理登記，申請人稱便，實有繼續適用之價值，因該函未列入鈞處編印「土地： 
     建物登記解釋函彙編」依七〸五年〸月廿三日北市地一字第四八四三０號函規 
     定非經重新核釋不再援引適用，謹報請 核示。 

 
「研商關於區經駁回之案件於重新收件時可否援用已辦竣登記之連

件案件內之共用證明文件乙案」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7（76）北市地一字第０四四八六號 
說  明：依本處七〸六年一月二〸四日76北市地一字第０一九八二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研商關於原經駁回之案件於重新收件時可否援用已辦竣登記之連件案件內之共 
     用證明文件乙案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七〸六年二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二、地 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 席：周專門委員員民            紀錄：周文樹 
五、結 論： 
  目前各地政事務所受理登記案件之申請，不論連件申請案件或新申請單獨案件，依 
   現行規定，得出申請人繳納影印費用申請援用原已辦竣登記案內之共用證件者，為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內之使用（或建築）執照、竣工平面圖、權屬分配協議書 
   ，繼承登記案內之繼承權拋棄書、印鑑證明、遺產分割協議書、戶籍謄本（繼承人 
   現戶籍謄本除外）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〸六條、第一百〸五條規定申辦更名登記 
   時之協議書；另祭祀公業派下員同意書已載明處分該公業所有之不動產標示，其中 
   部分不動產經審查相符已核定登記者，嗣後再就其他部分不動產申請登記，亦得援 
   用該同意書及派下員之印鑑證明。 
  連件申請案件內部分案件經駁回或經通知補正因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 
   正而後駁回時，如其原因非屬義務人所附證件有所欠缺或不符規定者，該經駁回之 
   案件於重新收件時，若原案件內所有證件均未被抽換及塗改過者，得由申請人繳納 
   影印費用，申請援用原已辦竣登記之連件申請案件內之共用證明文件附案辦理。惟 
   若該經駁回之案件重新收件時，申請書、契約書或其他證件業經抽換及塗改過者， 
   則不准其申請援用。 
  申請援用共用證明文件之期限，除已辦竣登記之連件案件檔案已依規定年限銷燬或 
   已辦竣登記之連件案件內之共用證明文件訂有有效期限而已逾有效期限者（如自耕 
   能力證明書等）應由申請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三〸二條規定另行檢附，不得援用外 
   ，一般證明文件應無期限之限制。 
六、散 會。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邀集臺北、高雄市政府地政處等有關單位，並請內

政部及資訊中心派員列席開會研訂，並報准該部修正核備之土地、建

物登記簿記載例及土地、建物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或備考欄記載用

語，請自三月一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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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12（76）北市地一字第０五一六九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五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二四０三號函副本辦理 
       ，並檢附原函影本乙份。 
     二、本處前編印之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之記載方式，若與主旨所敘內政部 
       修正核備之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記載方式不同者，以內政部修正核備 
       之記載例為準，如本處編印之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內有某項範例，而 
       內政部修正核備之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內無是項範例者，仍依本處編 
       印之記載例辦理；至於內政部修正核備及本處前編印之記載例未有規定者 
        ，應先報經核定後，再行適用，以資統一。 
     三、為使各地政事務所登、校人員熟悉登記簿記載例之記載方法，請各所自行 
       召集登、校人員予以講習熟悉。又各所需印製主旨所敘之記載例份數各多 
       少？請於文到三日內查明報處彙辦，至印製該記載例所需費用，請各所自 
       行於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 
     四、副本抄送本處技術室（檢送上開內政部函影本及該部修正核備之土地、建 
       物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或備考欄記載用語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2.5臺（76）內地字第四七二四０三號 
主  旨：所報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及土地、建物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櫚或備考欄記 
     載用語乙案，除部分記載例或記我用語請依附件一、二修正意見未修正外，其 
     餘同意備查，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五年〸一月〸七日七五地一字第四三九五號函。 
     二、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脩關土地登記作業及民眾權益甚鉅， 貴處邀集 
       各有關機關研定之新記載例，案例繁多，為使各地政事務所登簿人員熟悉 
       其記載方法，請由 貴處或督導縣市政府召集登記人員予以講習。 
     三、負處研擬土地建物登記簿記載例及其他登記事項欄或備考欄記載用語，內 
       容詳實備極辛勞，請就有功人員予以獎勵。 
     四、副本抄送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及高雄市政府地政處，請依說明二辦理。抄發 
       本部資訊中心、地政司（一科）。 
┌─────────────────────────────────────────────────────┐ 

│     土 地 建 物 登 記 簿 其 他 登 記 事 項 欄 或 備 考 欄 記 載 用 語     │ 

├───────────┬───────────┬─────────────────┬───────────┤ 

│           │           │使用部分（打ˇ表示）       │ 使  用  欄  位 │ 

│           │           ├──┬──┬──┬──┬──┬──┼──┬──┬─────┤ 

│ 記  載  用  語 │ 使  用  時  機 │土標│建標│土有│建有│土權│建權│其事│ 備 │  備  │ 

│           │           │ 示│ 示│地權│物權│地利│物利│他項│ 考 │     │ 

│           │           │地部│物部│所部│所部│他部│他部│登欄│ 欄 │     │ 

│           │           │  │  │  │  │項 │項 │記 │  │  註  │ 

├───────────┼───────────┼──┼──┼──┼──┼──┼──┼──┼──┼─────┤ 

│因重劃截止記載重劃後為│重劃公告確定於重劃前地│ ˇ │ ˇ │  │  │  │  │ ˇ │ ˇ │一、本登記│ 

│××段××地（建）號。│（建）號之登記。   │  │  │  │  │  │  │  │  │ 標準用語│ 

├───────────┼───────────┼──┼──┼──┼──┼──┼──┼──┼──┤ 應配合登│ 

│重劃前為××段××地（│重劃公告確定，於重劃後│ ˇ │ ˇ │  │  │  │  │ ˇ │ ˇ │ 記記載例│ 

│建）號。       │地（建）號之登記。  │  │  │  │  │  │  │  │  │ 之規定記│ 

├───────────┼───────────┼──┼──┼──┼──┼──┼──┼──┼──┤ 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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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重測截止記載重測後為│重測公告確定，於重測前│ ˇ │ ˇ │  │  │  │  │ ˇ │ ˇ │     │ 

│××段××地（建）號。│地（建）號之登記。  │  │  │  │  │  │  │  │  │二、使用欄│ 

├───────────┼───────────┼──┼──┼──┼──┼──┼──┼──┼──┤ 位二欄皆│ 

│重測前為××段××地（│重測公告確定，於重測後│ ˇ │ ˇ │  │  │  │  │ ˇ │ ˇ │ 勾時，土│ 

│建）號。       │地（建）號之登記。  │  │  │  │  │  │  │  │  │ 地記載於│ 

├───────────┼───────────┼──┼──┼──┼──┼──┼──┼──┼──┤ 其他登記│ 

│撤銷重測標示變更登記。│撤銷重測，劃除原重測結│  │  │  │  │  │  │  │  │ 事項欄建│ 

│           │果，於重測前登記簿上記│ ˇ │  │ ˇ │  │ ˇ │  │ ˇ │  │ 物記載於│ 

│           │載。         │  │  │  │  │  │  │  │  │ 備考欄。│ 

├───────────┼───────────┼──┼──┼──┼──┼──┼──┼──┼──┤     │ 

│因分割增加地號：×× │因分割於原地（建）號之│ ˇ │ ˇ │  │  │  │  │ ˇ │ ˇ │     │ 

│因分割增加建號：×× │登記。        │  │  │  │  │  │  │  │  │     │ 

├───────────┼───────────┼──┼──┼──┼──┼──┼──┼──┼──┤     │ 

│分割自：××     │因分割於新（子）地（建│ ˇ │ ˇ │  │  │  │  │ ˇ │ ˇ │     │ 

│           │）號之登記。     │  │  │  │  │  │  │  │  │     │ 

├───────────┼───────────┼──┼──┼──┼──┼──┼──┼──┼──┤     │ 

│截止記載:併入地號:××│因合併於被合併地（建）│ ˇ │ ˇ │  │  │  │  │ ˇ │ ˇ │     │ 

│截止記載:併入建號:××│號之登記。      │  │  │  │  │  │  │  │  │     │ 

├───────────┼───────────┼──┼──┼──┼──┼──┼──┼──┼──┤     │ 

│合併自：××     │因合併於合併後地（建）│ ˇ │ ˇ │  │  │  │  │ ˇ │ ˇ │     │ 

│           │號之登記。      │  │  │  │  │  │  │  │  │     │ 

├───────────┼───────────┼──┼──┼──┼──┼──┼──┼──┼──┤     │ 

│截止記載。      │因土地或建物滅失、合併│  │  │  │  │  │  │  │  │     │ 

│           │、土地重劃、重測等登記│ ˇ │ ˇ │ ˇ │ ˇ │ ˇ │ ˇ │ ˇ │ ˇ │     │ 

│           │簿已截止記載而其他用語│  │  │  │  │  │  │  │  │     │ 

│           │未規範者皆可適用。    │  │  │  │  │  │  │  │  │     │ 

├───────────┼───────────┼──┼──┼──┼──┼──┼──┼──┼──┼─────┤ 

│因行政區域調整為××段│因行政區域調整於調整前│ ˇ │ ˇ │  │  │  │  │ ˇ │ ˇ │     │ 

│××地（建）號截止記載│原地（建）號之登記。 │  │  │  │  │  │  │  │  │     │ 

├───────────┼───────────┼──┼──┼──┼──┼──┼──┼──┼──┼─────┤ 

│因段界調整為××段××│因段界調整於原地（建）│ ˇ │ ˇ │  │  │  │  │ ˇ │ ˇ │     │ 

│地（建）號截止記載。  │號之登記。      │  │  │  │  │  │  │  │  │     │ 

├───────────┼───────────┼──┼──┼──┼──┼──┼──┼──┼──┼─────┤ 

│調整前為××段××地（│因行政區域調整、段界調│  │  │  │  │  │  │  │  │     │ 

│建）號。       │整於新地（建）號之登記│ ˇ │ ˇ │  │  │  │  │ ˇ │ ˇ │     │ 

├───────────┼───────────┼──┼──┼──┼──┼──┼──┼──┼──┼─────┤ 

│因地籍整理為××段××│因地籍整理於原地（建）│  │  │  │  │  │  │  │  │     │ 

│地（建）號截止記載。 │號之登記。      │ ˇ │ ˇ │  │  │  │  │ ˇ │ ˇ │     │ 

├───────────┼───────────┼──┼──┼──┼──┼──┼──┼──┼──┼─────┤ 

│地籍整理前為××段××│因地籍整理於新地（建）│  │  │  │  │  │  │  │  │     │ 

│地（建）號。     │號之登記。      │ ˇ │ ˇ │  │  │  │  │ ˇ │ ˇ │     │ 

├───────────┼───────────┼──┼──┼──┼──┼──┼──┼──┼──┼─────┤ 

│需役地為××段××地號│為地役權登記時於供役地│  │  │  │  │  │  │  │  │     │ 

│           │地號之登記。     │  │  │  │  │  │  │ ˇ │  │     │ 

├───────────┼───────────┼──┼──┼──┼──┼──┼──┼──┼──┼─────┤ 

│供役地為××段××地號│為地役權登記時，於需役│ ˇ │  │  │  │  │  │ 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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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地號之登記。    │  │  │  │  │  │  │  │  │     │ 

├───────────┼───────────┼──┼──┼──┼──┼──┼──┼──┼──┼─────┤ 

│××縣（市）政府×年×│於奉准徵收土地公告加蓋│  │  │  │  │  │  │  │  │     │ 

│月×日府地四字第××號│本戳記。       │ ˇ │  │  │  │  │  │ ˇ │  │     │ 

│公告徵收。      │           │  │  │  │  │  │  │  │  │     │ 

├───────────┼───────────┼──┼──┼──┼──┼──┼──┼──┼──┼─────┤ 

│國宅用地       │依國宅主管機關囑託加註│ ˇ │  │  │  │  │  │ ˇ │  │     │ 

│           │於國宅用地。     │  │  │  │  │  │  │  │  │     │ 

├───────────┼───────────┼──┼──┼──┼──┼──┼──┼──┼──┼─────┤ 

│區段徵收前為××段××│用於區段徵收後之新地（│ ˇ │ ˇ │  │  │  │  │ ˇ │  │     │ 

│地（建）號。     │建）號記載。     │  │  │  │  │  │  │  │  │     │ 

├───────────┼───────────┼──┼──┼──┼──┼──┼──┼──┼──┼─────┤ 

│出租耕地終止租約限一年│出租耕地變更為可建築土│  │  │  │  │  │  │  │  │     │ 

│（××年×月×日起）內│地終止租約時記載。  │ ˇ │  │  │  │  │ ˇ │  │  │     │ 

│ ×× × × 止  │           │  │  │  │  │  │  │  │  │     │ 

│建築使用奉縣（市）政府│           │  │  │  │  │  │  │  │  │     │ 

│××年×××號函辦理。│           │  │  │  │  │  │  │  │  │     │ 

├───────────┼───────────┼──┼──┼──┼──┼──┼──┼──┼──┼─────┤ 

│建設廳×年×月×日建字│未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奉准│  │  │  │  │  │  │  │  │     │ 

│第××號核發工業用地證│編為工業用地時加註。 │ ˇ │  │  │  │  │  │  │  │     │ 

│明書。        │           │  │  │  │  │  │  │  │ ˇ│     │ 

├───────────┼───────────┼──┼──┼──┼──┼──┼──┼──┼──┼─────┤ 

│山地保留地      │劃為山地保留地之土地加│  │  │  │  │  │  │  │  │     │ 

│           │註本戳記。      │  │  │ ˇ │  │  │  │ ˇ │  │     │ 

├───────────┼───────────┼──┼──┼──┼──┼──┼──┼──┼──┼─────┤ 

│因更正地號截止記載，更│地號更正，於更正前地號│  │  │  │  │  │  │  │  │     │ 

│正後為同段××地號。  │之登記。       │ ˇ │  │  │  │  │  │ ˇ │  │     │ 

├───────────┼───────────┼──┼──┼──┼──┼──┼──┼──┼──┼─────┤ 

│更正前為同段××地號。│地號更正，於更正後地號│  │  │  │  │  │  │  │  │     │ 

│           │之登記。       │ ˇ │  │  │  │  │  │ ˇ │  │     │ 

├───────────┼───────────┼──┼──┼──┼──┼──┼──┼──┼──┼─────┤ 

│民國×年×月×日生  │土地權利人為自然人時填│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寫。         │  │  │  │  │  │  │  │  │     │ 

├───────────┼───────────┼──┼──┼──┼──┼──┼──┼──┼──┼─────┤ 

│因重測照有效部分轉載。│因重測於新登記簿之記載│  │  │  │  │  │  │  │  │他項權利部│ 

│           │。          │  │  │ ˇ │  │ ˇ │  │ ˇ │ ˇ │記載於備考│ 

│           │           │  │  │  │  │  │  │  │  │欄。   │ 

├───────────┼───────────┼──┼──┼──┼──┼──┼──┼──┼──┼─────┤ 

│合併見主登記×。   │不同所有權人土地合併，│  │  │  │  │  │  │  │  │     │ 

│           │於合併後地號之記載。 │  │  │ ˇ │  │  │  │  │ ˇ │     │ 

├───────────┼───────────┼──┼──┼──┼──┼──┼──┼──┼──┼─────┤ 

│移轉見主登記×。   │權利人移轉其全部權利時│  │  │  │  │  │  │  │  │     │ 

│           │記載。        │  │  │ ˇ │ ˇ │  │  │  │ ˇ │     │ 

├───────────┼───────────┼──┼──┼──┼──┼──┼──┼──┼──┼─────┤ 

│權利範圍見主登記×。 │權利人移轉其權利之一部│  │  │  │  │  │  │  │  │     │ 

│           │分尚有權利剩餘額時。 │  │  │ ˇ │ ˇ │  │  │  │ 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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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人餘額見主登記×。│權利人移轉其權利之一部│  │  │  │  │  │  │  │  │     │ 

│           │分後再次移轉其權利之一│  │  │ ˇ │ ˇ │  │  │  │ ˇ │     │ 

│           │部分尚有剩餘額時。  │  │  │  │  │  │  │  │  │     │ 

├───────────┼───────────┼──┼──┼──┼──┼──┼──┼──┼──┼─────┤ 

│限制登記見主登記×。  │凡經辦理查封、破產、預│  │  │  │  │  │  │  │  │     │ 

│           │告禁止處分等限制登記時│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記載之。       │  │  │  │  │  │  │  │  │     │ 

├───────────┼───────────┼──┼──┼──┼──┼──┼──┼──┼──┼─────┤ 

│限制登記移載於主登記×│經辦理限制登記後於辦理│  │  │  │  │  │  │  │  │     │ 

│。          │繼承或建物第一次登記時│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該限制登記應予移載。  │  │  │  │  │  │  │  │  │     │ 

├───────────┼───────────┼──┼──┼──┼──┼──┼──┼──┼──┼─────┤ 

│限制登記由主登記×移載│同右         │  │  │  │  │  │  │  │  │     │ 

│。          │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依××地方法院××年執│法院囑辦限制登記時之記│  │  │  │  │  │  │  │  │     │ 

│×字××號函辦理債務人│載。         │  │  │  │  │  │  │  │  │     │ 

│（破產人）張××限制範│           │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圍×分之×。     │           │  │  │  │  │  │  │  │  │     │ 

├───────────┼───────────┼──┼──┼──┼──┼──┼──┼──┼──┼─────┤ 

│未辦繼承登記，代管日期│逾期未辦繼承登記縣（市│  │  │  │  │  │  │  │  │     │ 

│：          │）政府執行代管時之記載│  │  │ ˇ │ ˇ │  │  │  │ ˇ │     │ 

│           │。          │  │  │  │  │  │  │  │  │     │ 

├───────────┼───────────┼──┼──┼──┼──┼──┼──┼──┼──┼─────┤ 

│塗銷主登記×之其他登記│其他登記事項欄記載事項│  │  │  │  │  │  │  │  │     │ 

│事項欄。       │經依法塗銷時為之。  │  │  │ ˇ │  │  │  │ ˇ │  │     │ 

├───────────┼───────────┼──┼──┼──┼──┼──┼──┼──┼──┼─────┤ 

│管理者見附記×。   │於管理人，遺囑執行人登│  │  │  │  │  │  │  │  │     │ 

│           │記時記載。      │  │  │ ˇ │ ˇ │  │  │  │ ˇ │     │ 

├───────────┼───────────┼──┼──┼──┼──┼──┼──┼──┼──┼─────┤ 

│共有型態變更見附記×。│於公司共有變更為分別共│  │  │  │  │  │  │  │  │     │ 

│           │有時記載。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塗銷限制登記見主登記×│於限制登記辦理塗銷時記│  │  │  │  │  │  │  │  │     │ 

│。          │載。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塗銷主登記×限制登記。│同  右       │  │  │  │  │  │  │  │  │     │ 

│           │           │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 

│拍定人張××持分×分之│土地權利經查封拍賣記載│  │  │  │  │  │  │  │  │     │ 

│×。         │其拍定人時。     │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 

│拍定人限制登記見主登記│拍定人未辦理移轉登記前│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被限制登記。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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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銷部分限制登記見附記│限制登記後經囑託塗銷其│  │  │  │  │  │  │  │  │     │ 

│×。         │一部分之限制登記者。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塗銷主登記×之部分限制│限制登記後囑託塗銷其一│  │  │  │  │  │  │  │  │     │ 

│登記，限制範圍剩餘×分│部分限制登記。    │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之×。        │           │  │  │  │  │  │  │  │  │     │ 

├───────────┼───────────┼──┼──┼──┼──┼──┼──┼──┼──┼─────┤ 

│判決回復所有權見主登記│判決確定回復原所有權人│  │  │  │  │  │  │  │  │     │ 

│×。         │登記時記載。     │  │  │ ˇ │ ˇ │  │  │  │ ˇ │     │ 

├───────────┼───────────┼──┼──┼──┼──┼──┼──┼──┼──┼─────┤ 

│俟有關稅費繳納完畢後持│因判決或依土地法第〺四│  │  │  │  │  │  │  │  │參照p5第│ 

│憑繳納收據再行繕發書狀│條之一辦理共有物分割登│  │  │ ˇ │ ˇ │  │  │ ˇ │  │三項   │ 

│。          │記部分共有人未會同申請│  │  │  │  │  │  │  │  │     │ 

│           │，未繳足有關稅費者記載│  │  │  │  │  │  │  │  │     │ 

├───────────┼───────────┼──┼──┼──┼──┼──┼──┼──┼──┼─────┤ 

│書狀見附記×。    │辦理權利書狀換、補發登│  │  │  │  │  │  │  │  │     │ 

│           │記時記載。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所有權人併見第×欄。 │土地分別共有人再取得另│  │  │  │  │  │  │  │  │     │ 

│           │一部分公同共有持分時，│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於原登記及現登記欄加註│  │  │  │  │  │  │  │  │     │ 

├───────────┼───────────┼──┼──┼──┼──┼──┼──┼──┼──┼─────┤ 

│身分證號碼見附記×。 │辦理身分證統一號碼更正│  │  │  │  │  │  │  │  │     │ 

│           │登記時記載。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住所見附記×。    │辦理住所變更登記時記載│  │  │  │  │  │  │  │  │     │ 

│           │。          │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 

│更名見附記×。    │辦理更名登記時記載。  │  │  │  │  │  │  │  │  │     │ 

│           │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法人××××籌備處│法人未奉准成立前依土地│  │  │  │  │  │  │  │  │     │ 

│代表人。       │登記規則第八〸六條規定│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           │辦理登記時為之。   │  │  │  │  │  │  │  │  │     │ 

├───────────┼───────────┼──┼──┼──┼──┼──┼──┼──┼──┼─────┤ 

│申請書狀補給公告中×年│申請權利書狀遺失補發，│  │  │  │  │  │  │  │  │     │ 

│×月×日收件××號。 │經審核准予公告者。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逕為住所變更。    │登記名義人申請其他案件│  │  │  │  │  │  │  │  │     │ 

│           │時發現住址有異動，檢附│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           │戶籍資料證明者。   │  │  │  │  │  │  │  │  │     │ 

├───────────┼───────────┼──┼──┼──┼──┼──┼──┼──┼──┼─────┤ 

│依××縣（市）稅捐處×│           │  │  │  │  │  │  │  │  │     │ 

│年×月×日×稅字第××│稅捐機關囑託辦理禁止處│  │  │  │  │  │  │  │  │     │ 

│號函辦理。納稅義務人：│分登記。       │  │  │ ˇ │ ˇ │  │  │ ˇ │  │     │ 

│××權利範圍：×分之×│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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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為保全所有權移轉請求權│  │  │  │  │  │  │  │  │其他預告登│ 

│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 │之預告登記。     │  │  │ ˇ │ ˇ │  │  │ ˇ │  │記依同意書│ 

│           │           │  │  │  │  │  │  │  │  │實際情形記│ 

│           │           │  │  │  │  │  │  │  │  │載。   │ 

├───────────┼───────────┼──┼──┼──┼──┼──┼──┼──┼──┼─────┤ 

│依××地方法院××年度│依強制執行法第一一六條│  │  │  │  │  │  │  │  │     │ 

│執字第××號禁止張××│規定辦理禁止處分時記載│  │  │ ˇ │ ˇ │  │  │ ˇ │  │     │ 

│所有權移轉於李××。 │。          │  │  │  │  │  │  │  │  │     │ 

├───────────┼───────────┼──┼──┼──┼──┼──┼──┼──┼──┼─────┤ 

│×年×月×日×時×分接│於登簿時接獲法院囑託查│  │  │  │  │  │  │  │  │     │ 

│獲××地方法院囑託查封│封登記改辦查封。   │  │  │ ˇ │ ˇ │ ˇ │ ˇ │  │ ˇ │     │ 

│書改辦查封登記。   │           │  │  │  │  │  │  │  │  │     │ 

├───────────┼───────────┼──┼──┼──┼──┼──┼──┼──┼──┼─────┤ 

│撤銷徵收見主登記×。  │土地經徵收移轉後於撤銷│  │  │  │  │  │  │  │  │     │ 

│           │徵收發還原地主時記載。│  │  │ ˇ │  │  │  │  │ ˇ │     │ 

├───────────┼───────────┼──┼──┼──┼──┼──┼──┼──┼──┼─────┤ 

│本欄誤記刪除民國×年×│於未蓋校對章前發現登簿│  │  │  │  │  │  │  │  │     │ 

│月×日。       │錯誤予以刪除。    │ ˇ │ ˇ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更正見附記×。    │辦理更正登記時記載。 │  │  │  │  │  │  │  │  │     │ 

│           │           │ ˇ │ ˇ │ ˇ │ ˇ │ ˇ │ ˇ │  │ ˇ │     │ 

├───────────┼───────────┼──┼──┼──┼──┼──┼──┼──┼──┼─────┤ 

│主登記貳、　公同共有。│同一筆土地持分共有與公│  │  │  │  │  │  │  │  │     │ 

│           │有共有同時存在時記載之│  │  │ ˇ │ ˇ │ ˇ │ ˇ │ ˇ │  │     │ 

│           │。          │  │  │  │  │  │  │  │  │     │ 

├───────────┼───────────┼──┼──┼──┼──┼──┼──┼──┼──┼─────┤ 

│逕為書狀換給     │土地所有權狀變更登記紀│  │  │  │  │  │  │  │  │     │ 

│           │要欄不敷加註併案換發書│  │  │ ˇ │ ˇ │ ˇ │ ˇ │ ˇ │ ˇ │     │ 

│           │狀。         │  │  │  │  │  │  │  │  │     │ 

├───────────┼───────────┼──┼──┼──┼──┼──┼──┼──┼──┼─────┤ 

│共同權利標的與同段××│共同擔保有多筆時第一筆│  │  │  │  │  │  │  │  │     │ 

│地（建）號同。    │以外之記載。     │  │  │  │  │ ˇ │ ˇ │ ˇ │  │     │ 

├───────────┼───────────┼──┼──┼──┼──┼──┼──┼──┼──┼─────┤ 

│與同段××地號及同段×│共同擔保有多筆時第一筆│  │  │  │  │  │  │  │  │     │ 

│×建號共同為權利標的。│之記載。       │  │  │  │  │ ˇ │ ˇ │ ˇ │  │     │ 

├───────────┼───────────┼──┼──┼──┼──┼──┼──┼──┼──┼─────┤ 

│移轉見附記×。    │他項權利移轉之記載。 │  │  │  │  │ ˇ │ ˇ │  │ ˇ │     │ 

├───────────┼───────────┼──┼──┼──┼──┼──┼──┼──┼──┼─────┤ 

│權利內容（等）變更見附│他項權利內容有變更登記│  │  │  │  │  │  │  │  │     │ 

│記×。        │之記載。       │  │  │  │  │ ˇ │ ˇ │  │ ˇ │     │ 

├───────────┼───────────┼──┼──┼──┼──┼──┼──┼──┼──┼─────┤ 

│與收件×年×字×號同段│擔保物增加時於新設定之│  │  │  │  │  │  │  │  │     │ 

│××地號××建號共同為│地（建）號記載之。  │  │  │  │  │ ˇ │ ˇ │ ˇ │  │     │ 

│權利標的。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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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割與××地（建）號│土地分割他項權利轉載時│  │  │  │  │  │  │  │  │     │ 

│共同為權利標的。   │，於原地（建）號之登記│  │  │  │  │ ˇ │ ˇ │  │ ˇ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由同段××地（建│土地分割他項權利轉載時│  │  │  │  │  │  │  │  │     │ 

│）號移載。      │，於新地（建）號之登記│  │  │  │  │ ˇ │ ˇ │  │ ˇ │     │ 

│           │。          │  │  │  │  │  │  │  │  │     │ 

├───────────┼───────────┼──┼──┼──┼──┼──┼──┼──┼──┼─────┤ 

│與同段××地（建）號合│共同擔保土地合併於合併│  │  │  │  │  │  │  │  │     │ 

│併。         │後地（建）號記載。  │  │  │  │  │ ˇ │ ˇ │  │ ˇ │     │ 

├───────────┼───────────┼──┼──┼──┼──┼──┼──┼──┼──┼─────┤ 

│因合併轉載自：××  │不同所有權人土地合併他│  │  │  │  │  │  │  │  │     │ 

│           │項權利移轉於新地（建）│  │  │  │  │ ˇ │ ˇ │  │ ˇ │     │ 

│           │號之記載。      │  │  │  │  │  │  │  │  │      │ 

├───────────┼───────────┼──┼──┼──┼──┼──┼──┼──┼──┼─────┤ 

│因共有物分割移載於××│共有物分割、抵押權移載│  │  │  │  │  │  │  │  │     │ 

│地（建）號。     │於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  │  │  │  │ ˇ │ ˇ │  │ ˇ │     │ 

│           │地上於原地（建）號記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併××地（建）號主登│共有物分割抵押權移載於│  │  │  │  │  │  │  │  │     │ 

│記次序×之抵押權。    │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  │  │  │  │ ˇ │ ˇ │ ˇ │  │     │ 

│           │上時記載。      │  │  │  │  │  │  │  │  │     │ 

├───────────┼───────────┼──┼──┼──┼──┼──┼──┼──┼──┼─────┤ 

│抵押權見主登記×。    │以地上權、永佃權、典權│  │  │  │  │  │  │  │  │     │ 

│           │供擔保設定抵押權時記載│  │  │  │  │ ˇ │ ˇ │  │ ˇ │     │ 

│           │。          │  │  │  │  │  │  │  │  │     │ 

├───────────┼───────────┼──┼──┼──┼──┼──┼──┼──┼──┼─────┤ 

│塗銷見主登記×。   │他項權利塗銷登記時記載│  │  │  │  │ ˇ │ ˇ │  │ ˇ │      │ 

├───────────┼───────────┼──┼──┼──┼──┼──┼──┼──┼──┼─────┤ 

│塗銷主登記×抵押權（典│他項權利塗銷登記時記載│  │  │  │  │  │  │  │  │     │ 

│權、地役權、地上權、永│。          │  │  │  │  │ ˇ │ ˇ │ ˇ │  │     │ 

│佃權）。       │           │  │  │  │  │  │  │  │  │     │ 

├───────────┼───────────┼──┼──┼──┼──┼──┼──┼──┼──┼─────┤ 

│權利範圍見標示部登記×│因增建面積變更為第×層│  │  │  │  │  │  │  │  │     │ 

│×。         │×平方公尺，附屬建物陽│  │  │  │  │  │ ˇ │ ˇ │  │     │ 

│           │台×平方公尺，以增加部│  │  │  │  │  │  │  │  │     │ 

│           │分共同權利標的時記載。│  │  │  │  │  │  │  │  │     │ 

├───────────┼───────────┼──┼──┼──┼──┼──┼──┼──┼──┼─────┤ 

│黃××部分清償。   │於一宗土地上設定抵押權│  │  │  │  │  │  │  │  │     │ 

│           │債權人為二人以上因部分│  │  │  │  │ ˇ │ ˇ │ ˇ │  │     │ 

│           │債權人債務清償塗銷時記│  │  │  │  │  │  │  │  │     │ 

│           │載。         │  │  │  │  │  │  │  │  │     │ 

├───────────┼───────────┼──┼──┼──┼──┼──┼──┼──┼──┼─────┤ 

│以建築改良物（竹木、工│註記於設定地上權之土地│  │  │  │  │  │  │  │  │     │ 

│作物）為目的。    │。          │  │  │  │  │ ˇ │  │ 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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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上權不得讓與他人。│地上權設定契約書有約定│  │  │  │  │  │  │  │  │     │ 

│           │時記載。       │  │  │  │  │ ˇ │  │ ˇ │  │     │ 

├───────────┼───────────┼──┼──┼──┼──┼──┼──┼──┼──┼─────┤ 

│權利範圍詳位置圖。  │以一宗土地之一部分設定│  │  │  │  │  │  │  │  │     │ 

│           │他項權利時。     │  │  │  │  │ ˇ │ ˇ │ ˇ │  │     │ 

├───────────┼───────────┼──┼──┼──┼──┼──┼──┼──┼──┼─────┤ 

│分割移載必於下列地號：│他項權利有特定位置者，│  │  │  │  │  │  │  │  │     │ 

│××。        │於土地分割時移載於新地│  │  │  │  │  │ ˇ │  │ ˇ │     │ 

│分割移載於下列建號：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部分遺載於同段×│他項權利有特定位置者，│  │  │  │  │  │  │  │  │     │ 

│×地號。       │於土地分割時部分移載於│  │  │  │  │ ˇ │ ˇ │  │ ˇ │     │ 

│           │新地號。       │  │  │  │  │  │  │  │  │     │ 

├───────────┼───────────┼──┼──┼──┼──┼──┼──┼──┼──┼─────┤ 

│合併見附記×。    │他項權利因土地合併權利│  │  │  │  │  │  │  │  │     │ 

│           │範圍變更時記載。   │  │  │  │  │ ˇ │ ˇ │  │ ˇ │     │ 

├───────────┼───────────┼──┼──┼──┼──┼──┼──┼──┼──┼─────┤ 

│供同段××地號道路通行│地役權登記於供役地記載│  │  │  │  │  │  │  │  │     │ 

│           │用途。        │  │  │  │  │ ˇ │  │ ˇ │  │     │ 

├───────────┼───────────┼──┼──┼──┼──┼──┼──┼──┼──┼─────┤ 

│轉典見主登記×。   │於典權轉典時記載之。 │  │  │  │  │ ˇ │ ˇ │  │ ˇ │     │ 

├───────────┼───────────┼──┼──┼──┼──┼──┼──┼──┼──┼─────┤ 

│使用執照字號：××。  │有使用執照之建物第一次│  │  │  │  │  │  │  │  │     │ 

│           │登記時記載執照號碼。 │  │ ˇ │  │  │  │  │  │ ˇ │     │ 

├───────────┼───────────┼──┼──┼──┼──┼──┼──┼──┼──┼─────┤ 

│完工證明×年字第××號│有完工證明之建物第一次│  │  │  │  │  │  │  │  │     │ 

│。          │登記時記載。     │  │ ˇ │  │  │  │  │  │ ˇ │     │ 

├───────────┼───────────┼──┼──┼──┼──┼──┼──┼──┼──┼─────┤ 

│共同使用部分建號：××│共同使用部分另行編列建│  │  │  │  │  │  │  │  │     │ 

│           │號之區分所有建物第一次│  │ ˇ │  │  │  │  │  │ ˇ │     │ 

│           │登記。        │  │  │  │  │  │  │  │  │     │ 

├───────────┼───────────┼──┼──┼──┼──┼──┼──┼──┼──┼─────┤ 

│本建物尚有部分占用鄰地│建物面積與使用執照相符│  │  │  │  │  │  │  │  │     │ 

│未登記。       │，但部分占用鄰地之登記│  │ ˇ │  │  │  │  │  │ ˇ │     │ 

│           │。          │  │  │  │  │  │  │  │  │     │ 

├───────────┼───────────┼──┼──┼──┼──┼──┼──┼──┼──┼─────┤ 

│本建物係附表建號之共同│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  │  │  │  │  │  │  │  │     │ 

│使用部分。      │分另編建號之登記。  │  │ ˇ │  │  │  │  │  │ ˇ │     │ 

├───────────┼───────────┼──┼──┼──┼──┼──┼──┼──┼──┼─────┤ 

│已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未登記建物查封後，辦理│  │  │  │  │  │  │  │  │     │ 

│建號編為××號，本建號│建物第一次登記因與查封│  │ ˇ │  │  │  │  │  │ ˇ │     │ 

│俟囑託塗銷查封登記後註│面積不符另編新建號時記│  │  │  │  │  │  │  │  │     │ 

│銷。         │載。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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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竣塗銷查封登記應予│未登記建物查封，於辦竣│  │  │  │  │  │  │  │  │     │ 

│註銷，截止記載。   │第一次登記且另編建號後│  │ ˇ │  │  │  │  │  │ ˇ │     │ 

│           │，塗銷查封登記時記載。│  │  │  │  │  │  │  │  │     │ 

├───────────┼───────────┼──┼──┼──┼──┼──┼──┼──┼──┼─────┤ 

│限制範圍見××建號。  │未登記建物查封後辦理建│  │  │  │  │  │  │  │  │     │ 

│           │物第一次登記另編新建號│  │  │  │ ˇ │  │  │  │ ˇ │     │ 

│           │移載限制登記。    │  │  │  │  │  │  │  │  │     │ 

├───────────┼───────────┼──┼──┼──┼──┼──┼──┼──┼──┼─────┤ 

│已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未登義記建物查封於塗銷│  │  │  │  │  │  │  │  │     │ 

│建號編為××號本建號註│查封後，辦理建物第一次│  │ ˇ │  │  │  │  │  │ ˇ │     │ 

│銷。         │登記因與查封面積不另編│  │  │  │  │  │  │  │  │     │ 

│           │建號時記載。     │  │  │  │  │  │  │  │  │     │ 

├───────────┼───────────┼──┼──┼──┼──┼──┼──┼──┼──┼─────┤ 

│臨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時│臨時建物持憑使用許可證│  │  │  │  │  │  │  │  │     │ 

│應無條件拆除。    │申辦登記時記載。   │  │ ˇ │  │  │  │  │  │ ˇ │     │ 

├───────────┼───────────┼──┼──┼──┼──┼──┼──┼──┼──┼─────┤ 

│身分證號碼：     │建物權利人身分證號碼加│  │  │  │  │  │  │  │  │     │ 

│ Ｎ103619530     │註於備考欄。     │  │  │  │ ˇ │  │ ˇ │  │ ˇ │     │ 

├───────────┼───────────┼──┼──┼──┼──┼──┼──┼──┼──┼─────┤ 

│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  │  │  │  │  │  │  │  │     │ 

│分截止記載。     │分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  │  │  │ ˇ │  │ ˇ │  │ ˇ │     │ 

│           │不再建立，已建立者應予│  │  │  │  │  │  │  │  │     │ 

│           │以截止記載。     │  │  │  │  │  │  │  │  │     │ 

└───────────┴───────────┴──┴──┴──┴──┴──┴──┴──┴──┴─────┘ 

「研商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加強以電話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補正或領

件等事宜案」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14（76）北市地一字第０五四九八號 
說  明：依本處七〸六年二月三日76北市地一字第０二八九四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  件 
   研商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加強以電話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補正或領件等事宜案會議紀 
   錄 
一、時 間：七〸六年二月九日下午二時 
二、地 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 席：周專門委員覺民            紀錄：周文樹 
五、結 論： 
  為加強為民服務，前經本處七〸年七月二〸一日北市地一字第三一三０七號函規定 
   請各所勸導當事人或代理人於登記申請書上申請人「蓋章」欄下方填註電話號碼以 
   便聯繫有案。又目前各地政事務所對於較簡易登記案件需補正時，由承辦人以電話 
   通知補正之措施，嗣後仍應繼續加強實施，並依上開本處函規定辦理；至於電話通 
   知補正後，申請人或代理人未能於時限內補正（或較複雜之登記案件）經以補正通 
   知書通知補正時，應由專人電話通知至所領件，如經電話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至所 
   所領取該補正通知書而未領取時，仍應依內政部六〸九年五月五日臺內地字第一二 
   七三九號函規定辦理。 
  登記案件之處理時限為一天以上者（不包括八小時以內之案件），請各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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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收件時勸導申請人或代理人加附便條或於得領同之證件內填註電話號碼，俟案件 
   登記完畢後，若經三天末領狀時，由發狀人員以電話通知領狀，惟以一次為限。 
  登記案件依其性質已逾處理時限，申請人或代理人以電話查詢時，服務臺人員應主 
   動幫忙查復，嗣後各所應於申請登記案件收據內加註查詢電話號碼，並併入電話服 
   務宣導項目，以加強電話服務。 
六、散  會。 

 
76.2.18 本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中山地政事務所   76.2.25（76）北市地一字第０五七一０號 
說  明：復 貴所七〸六年二月〸六日北市中地一字第二二八二號函（登記案件影本乙 
     宗隨文檢還）。 
    本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七〸六年二月〸八日下午二時 
二、地 點：本處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四、主 席：周專門委員覺民    紀錄：劉義虹 
五、結 論： 
    案由：本市中山區正義段三小段二五六地號土地因漏失登記土地權利範圍4/10000 
      ，致生登記疑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因中山區正義段三小段二五六地號權利人岑樹進於七〸二年間申請買 
       受持分157/10000，其移轉契約書書寫權利範團字體『七』似『三』不明 
       確，致登記錯誤為153/10000。後岑某於七〸五年間出賣該筆土地給黃勝 
       三時亦以153/10000全部賣出，致登記簿內岑某已無殘持分，以致該共有 
       土也權利範圍總合亦不等於一，依規定應辦理更正登記，合先敘明。 
     二、查岑樹進出賣該土地於黃勝三時，原登記案移轉契約書、稅單等均以持分 
       153/10000為買賣權利範圍，與原岑樹進取得時比較尚有殘分4/10000，屬 
       其所有，惟因登記錯誤，導致申請人據以辦理移轉登記。又依前後兩次移 
       轉契約書所載係土地、建物同時移轉，本案差額4/10000持分似應屬該棟 
       建物所分擔之基地持分無疑。又該筆土地面積過小（僅二平方公尺）其 
       4/10000持分面積在平方公尺四位小數以下，不致構成課稅問題，本案差 
       額4/10000持分究應依規定更正給岑樹進為殘分後 
       －再由當事人依土地登記規則〺二條規定辦理移轉登記。 
       －或可直接更正為黃勝三持有，請討論。 
決 議： 
     一、本案德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係以持分157/10000與岑樹進訂約，於申辦移轉 
       登記時以持分153/10000登簿繕狀，致發生錯誤，嗣後岑樹進又以該錯誤之 
       持分153/10000與黃勝三訂約，並辦竣移轉登記，因此該遺漏登記之持分4/ 
       10000黃勝三應無合法之權源。但為便民起見，請中山地政事務所邀集稅捐 
       分處、原所有權人岑樹進及黃勝三協調，如協調、成立及經稅捐處同意依 
       法徵收土地增值稅，並取得岑樹進之同意後，得將該4/10000之持分逕行更 
       正為黃勝三所有。 
     二、如協調不成則將該4/10000之持分回復為原權利人岑樹進所有，並由黃勝三 
       與岑樹進依法申辦移轉登記。 
六、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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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示，依行政院「改進土地行政業務方案」中規定：「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人員眷屬從事土地登記代理人業務者，該地政人員應

予調職。」其所稱眷屬包括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76.2.28（76）北市地一字第０七四一七號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廿五日臺（76）內地字第四八０五二九號函副本辦理， 
     並檢附原函影本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李富媛君    76.2.25臺（76）內地字第四八０五三九號 
主  旨：依行政院六〸九年〸月廿九日核定實施「改進土地行政業務方案」第五－　加 
     強地政風紀查核－　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人員眷屬從事土地登記登 
     記代理人業務者，該地政人員應予調職。其所稱眷屬包括父母、子女、配偶之 
     父母。 
說  明：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七〸六年二月〸三日七〸六局　字第四五七四號移文單 
     移來 台端七〸六年二月六日致該局書函辦理。 

 
臺北市政府公告修正「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實施要點」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第一、二、三、四、五科、土地重劃大隊 
                     76.2.11（76）北市地五字第０四二三五號 
說  明：依本府七〸六年二月五日（76）府王新字第一四０一八七號公告副本辦理。 
附  件 
    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實施要點  
             內政部75.12.12臺（75）內營字四六三一五三號函同意備查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投資興建停車場，除依獎勵投資條例、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辦法、本市獎勵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者外，依本 
  要點辦理。 
三、本要點以本府為主管機關，工務局為執行機關，警察局為管理機關，財政局、建設局 
  及地政處為協辦機關。 
四、依本要點興建供公共使用之平面或立體停車場，其停車位數應在三〸車位以上，其作 
  立體多目標使用者，應有整體計畫。 
五、投資興建停車場應檢齊左列書表圖件向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提出申請： 
  申請書二份，應載明申請人姓名（簽章）、住址、職業或法人名稱，主事務所及負 
   責人姓名（簽章）、住址、需用土地之所有權人、坐落面積、申請開闢範圍以及其 
   他有關事項。 
  申請人戶籍謄本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二份。 
  停車場用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權利登記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各二 
   份。 
  事業計畫書二份，應包括組織體制、資本額、投資總額、財務計畫、工程計畫、營 
   運計畫（含收費標準）、興建設施配置圖及其他有關事項。 
六、申請投資書件不齊全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文到三〸日內補正之；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 
  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七、申請投資書件齊全者，由本府依本市獎勵投資興建停車場審查表逐項審查。興建停車 
  場用地需租用公地者，應由本府事先徵得公地管理機關之同意。 
八、興建停車場用地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者，得適用獎勵投資條例第五〸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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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九、申請投資案件經審定核准者，由本府發給投資核准證明書（包括申請減免稅捐之證明 
  書），並知會執行、管理及各協辦機關；審定不准者，敘明理由退同申請人。 
〸、經核准投資興建之停車場用地為公有者，投資人應檢附核准證明書，向公地管理機關 
  辦理租用或設定地上權。 
〸一、投資人應於核准通知日起二個月內，與本府簽訂契約；自簽約之日起一個月內，繳 
  交興建工程費總額百分之三保證金，其估價標準依據當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編審辦法 
  規定核算之。 
   前項保證金於工程完成百分之五〸時無息返還二分之一，其餘於領得使用執照後停車 
  場啟用時無息返還。 
〸二、投資人應以現金或銀行本票或不記名之政府公債，逕向臺北市銀行或所屬分行繳納 
  保證金，並取得收據聯送本府保管；投資人亦得以經設定質權之記名政府公債或本市 
  區各行庫之定期存款單抵繳。 
〸三、投資人於簽約後，憑合約副本得向財政部指定之金融機構申貸興建停車場所需資金 
  百分之七〸。 
〸四、投資人應自簽約之日起一年內，依建築法令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並自領得建 
  築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工。因故不能於期限內開工者，得向本府申請核准延長一次 
  ，其延長期限不得逾三個月。 
〸五、投資人應於工程完工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六個月內，依規定申領營利事業登記證並 
  辦理開業；如有正當理由不能於期限內使用者，得向本府申請核准延長一次，其延長 
  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〸六、執行機關在停車場興建過程中，應予適當之督導，停車場開放使用時，應即通知管 
  理機關列入管理。 
〸七、投資人得憑合約副本、投資核准證明、營利事業登記證明，依據獎勵投資條例之規 
  定，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減免稅捐。 
〸八、興建完成之停車場，非經本府核准不得移轉、變更用途、停止部分或全部之營業。 
  違反者撤銷其投資核准，並通知有關機關（或出租人）：如係租用公共設施用地者， 
  依都市計畫法第五〸四條規定辦理。 
〸九、投資人對興建之停車場，應負管理及養護全責，並應接受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其 
  辦理不善者，應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撤銷其投資核准。停車場用地如係公共設 
  施用地，必要時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五〸四條規定辦理。 
二〸、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撤銷其投資核准，未發還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違反第〸一點、第〸四點及第〸五點規定者。 
  因違反建築法令規定，建造執照作廢或註銷者。 
  投資人承租公有土地，積欠租金逾二個月，經限期催繳仍未繳納者。 
二〸一、經撤銷投資核准者，由本府公告之，並在二年內不再受理其投資興建停車場之申 
  請。 
二〸二、經核准投資案件之投資人，得就左列事項申請本府給予必要之配合及協助： 
  地上物之清除、遷移、補償等有特殊困難之事項。但所需費用由投資人負擔。 
  停車場聯外道路、下水道、路燈等相關工程之優先籌劃配合事項。 
二〸三、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釋示本市市場用地建蔽率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6.1.27（七六）府法三字第一四七四八二號 
主  旨：內政部函以本市市場用地建蔽率規定。准照本府所擬意見辦理，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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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76.1.8臺（76）內營字第四六四五一四號函辦理。 
     二、抄附本府75.12.10（75）府工都字第一三九四六七號函乙份。 
附  件 
臺北市政府函 內政部                  75.12.1（七五）府工都字第一三九四六七號 
主  旨：為有關本市市場用地建蔽率疑義案，請 核備。 
說  明： 
      一、查有關本市市場用地建蔽率之規定，依現行「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 
       」之規定為：位於住宅區者不得超過〸分之六，位於其他分區者不得超過 
       〸分之八；另於「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則有更詳細之規定，即 
       位於住宅區及第一種商業區不得超過六０％，位於其他使用分區者不得超 
       過八０％。 
     二、惟 貴部前曾於70.6.30以臺內營字第二三五六六號函示略以：「市場用 
       地純係一種公共設施與土地使用分區不同，是市場應不受其所在分區之限 
       制。為便於執行並避免認定之困擾，市場用地建蔽率應有單一之規定。 
       市場之使用亦屬商品交易性質，過去臺灣省，高雄市等均比照商業區之 
       規定，為積極鼓勵民間投資意願，加速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與開發，市 
        場用地之建蔽率最高不得超過〸分之八，但當地都市計畫有更嚴格之規定 
       者，應從其規定。」在案。 
     三、本市現行市場用地建蔽率之規定係以位於何種使用分區為分類標準，俾便 
       配合各該地區之環境品質，其規定甚為明確，且均明載於「都市計畫法臺 
       北市施行細則」與「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中，執行與認定上均 
       無疑義。且各使用分區發展條件不一，市場用地建蔽率自應有不同之規定 
       ，似以不依 貴部70.6.30函示：「市場用地建蔽率應有單一之規定⋯」 
       研擬單－規定為妥。為免爾後本府執行發生疑義，有關本市市場用地建蔽 
       率之規定，擬依 貴部70.6.30函示：「⋯但當地都市計畫另有更嚴格之規 
       定者，應從其規定。」之意旨，適用「都計市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及「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等有關規定處理。 

 
內政部釋示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〸條第一項規定「現金繳納」

疑義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第五科、土地重劃大隊  
                       76.2.14（76）北市地五字第０四九一八號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〸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五八五三號函副本辦理。 
附    件 
內政部函  高雄市政府地政處   76.2.10臺（76）內地字第四七五八五三號 
主  旨：所請釋示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〸條第一項規定「現金繳納」疑義一案， 
     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臺灣省政府地政處76.1.7地二字第七一七四三號函、臺北市政府地政 
       處76.1.21地五字第０一二七二號函及 貴處76.1.8地政五字第二０五四 
       六號函辦理，兼復 貴處75.12.8地政五字第一九五八二號函。 
     二、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〸條第一項所稱「現金繳納」，係指土地所有 
       權人依該條例第六〸條第一項規定之重劃負擔，因無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改以現金繳納者而言。至依同條例第六〸條之一規定應繳納之差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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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土地所有權人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所應繳納之現金 
       地價，非為重劃負擔，不屬上開細則第八〸條第一項所稱「現金繳納」範 
       圍。 
     三、為使土地所有權人參加重劃所負擔總費用之計算標準一致，上開條例第六 
       〸條第一項規定改以現金繳納之數額，應依細則第八〸條第一項規定，公 
       共用地負擔部分，以公告重劃計畫書時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工程費 
       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負擔部分，按實際負擔之數額計算。 

 
內政部規定關於重劃區土地應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如以各該重劃區抵

費地出售盈餘款代為繳納之事宜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第一、二、三、四、五科、技術室、會計室 
                          76.2.7北市地重字第三四四０號 
說  明：依據臺北市政府76.1.26府工一字第一四二五八五號函辦理。 
附件一 
       法規委員會／本府地政處暨土地重劃大隊／財政局暨稅捐稽徵處 
臺北市政府函 工務局暨新工處、養工處     76.1.26（76）府工一字第一四二五八五號 
主  旨：關於重劃區土地應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如以各該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代為 
     繳納時，其繳納通知單之開立對象，請經徵機關協調辦理重劃機關，本諸職權 
     ，逕行核處，請 查照。 
說  明：依據內政部75.12.29臺（75）內營字第四五七六五五號函（影本如附）辦理。 
附件二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                   75.12.29臺（75）內營字第四五七六五五號 
主  旨：關於重劃區土地應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如以各該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代為 
     繳納時，其繳納通知單之開立對象，請經徵機關協調辨理重劃機關，本諸職權 
     ，逕行核處。復請 查照。 
說  明：復 貴府七〸五年〸二月〸四咱七五府建四字第七四一六三號函。 

 
行政院核示有關本府建議將七〸二年以後抵費地出售盈餘扣除應撥

充平均地權基金外之餘額，全數作為取得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經

費，並建請修訂「市地重劃出售抵費地盈餘款處理要點」第六項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處第一、二、三、四、五科、技術室、會計室 
                         76.2.12北市地重字第０四四六四號 
說  明：依臺北市政府76.2.6府財一字第一四六一八０號函辦理。 
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地政處、財政局  76.2.6（76）府財一字第一四六一八０號 
主  旨：有關本府建議將七〸二年以後抵費地出售盈餘扣除應撥充平均地權基金外之餘 
     額，全數作為取得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經費。並建請修訂「市地重劃出售抵 
     費地盈餘款處理要點」第六項一案。 
     奉 行政院核示：「照內政部會商結論辦理。」轉請  查照。 
說  明：依行政院76.1.20臺七〸六內一一九四號函辦理（檢送原函影本乙份）。 
附件二 
行政院函 臺北市政府                       76.1.20臺（七〸六）內字第一一九四號 
主  旨：所報為加速取得貴市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擬將民國七〸二年以後貴市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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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劃抵費地盈餘款扣除應撥充貴市平均地權基金外之餘額，全數作為取得第一 
     期公共設施保留地經費，並建請修訂「市地重劃出售抵費地盈餘款處理要點」 
     第六項一案。請照內政部會商結論辦理。 
說  明： 
     一、復七〸五年〸二月〸日75府財一字第一三九三三五號函。 
     二、內政部會商結論： 
        查定市地重劃區內標售抵費地所獲之盈餘，可用作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取得經費以寬壽財源，經行政院七〸二年一月二〸日第一八一六次院會 
        決議，內政部依上開院會決議，於同年三月五日七二臺內地字第一四二 
        七０三號函修正「市地重劃出售抵費地盈餘款處理要點」，增訂第六項 
        明定「專戶抵費地盈餘款，除優先運用於第四、五兩項之公共建設外， 
        若再有剩餘時，得作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費用。」嗣臺灣省政府於 
        七〸二年九月報院建議「對於市地重劃區內標售抵費地所獲之盈餘，可 
        不受市地重劃出售抵費地盈餘款處理要點限制。悉數撥供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取得經費」，亦經行政院72.11.10臺七〸二內二０三三九號函復略 
        以－內政部七〸二年修正之市地重劃出售抵費地盈餘款處理要點，業已 
        兼顧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都市土地重劃實施辦法及行政院第一八一 
        六次院會決議內容，尚稱週妥，仍請遵照辦理。」有案。 
       按市地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已負擔重劃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及有關 
        工程費用，惟若該重劃區土地位於工程受益區範圍內時，依現行工程受 
        益實徵收條例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仍須繳納工程受益費，形成雙重負 
        擔，頗不合理，民眾迭有反映。在上開條例未修正前，為解決實際困難 
        問題，內政部已比照上開處理要點第五項規定之精神，於74.4.4以臺內 
        地字第二九六六四八號函釋准以各該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代為繳納 
        工程受益費。又平均地權條例第六〸條，已將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項目自原訂五項增為〸項，但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僅 
        自原訂百分之四〸提高為百分之四〸五，重劃區內之工程建設費用，益 
        有賴抵費地盈餘款支應。本案臺北市政府建議「為加速取得本市第一期 
        公共設施保留地，擬將民國七〸二年以後本市市地重劃抵費地盈餘款扣 
        除應撥充本市平均地權基金外之餘額，全數作為取得第一期公共設施保 
        留地經費，並建請修訂市地重劃出售抵費地盈餘款處理要點第六項」一 
        節，核無必要，仍請該市政府依照行政院72.11.10臺七〸二內二０三三 
        九號函示辦理為宜。至於抵費地盈餘款依前開處理要點第四、五兩項支 
        用後，是否「再有剩餘」，可由該市政府依職權認定，如確實『再有剩 
        餘』，自得撥充作為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經費。 

 
臺北市市場管理處奉准有償撥用國有土地，應如何計價疑義乙案，其

地價應依照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〺五條，按當期公告現值計價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市場管理處    76.2.14（76）北市地四字第０四七五七號 
說  明：依奉交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七〸六年二月七日臺財產二字第七六００一四六八 
     號函副本辦理，並檢附該函影本乙份。 
附  件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函 本局臺灣北區辦事處    76.2.7臺財產二字第七六００一四六八號 
主  旨：臺北市政府為市場管理處奉准有償撥用古亭區河堤段三小段二九八地號等六筆 
     國有土地，應如何計價疑義乙案，函請財政部轉囑本局及貴處依國有財產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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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細則第三〸五條規定以當期公告現值計價一案。請查照辦理。 
說  明： 
     一、依據本部交下臺北市政府七〸六年一月廿二日76府地四孚第一四六六一二 
       號函辦理。 
     二、查本局七〸五年五月廿七日臺財產二字第七五００七八八三號致中區辦事 
       處簡便行文表，並無被占用土地奉准有償撥用後，其歷年使用補償金應向 
       申撥機關追收之強制規定，對於被占用之都市計畫市場預定地，於奉准撥 
       用後，其歷年使用補償金是否應由申撥機關代為繳交乙節，前亦經本局七 
       〸五年二月二〸日臺財產二字第七五００二二０五號函復 貴處時指明「 
       如有占用情形除由申撥機關自行負責排除外，並無代占用人繳納歷年使用 
       補償金之規定」在案。 
     三、本案土地，臺北市市場管理處既非占用人，且無意代占用人繳納補償金， 
       其地價自應依照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三〸五條規定，按當期公告現值計 
       價。至本案土地占用人應繳之歷年使用補償金，仍應向占用人追收為宜， 
       或可洽商臺北市市場管理處，如對占用人給予補償時請代為扣繳。 
     四、副本抄送臺北市政府（代復 貴府七〸六年一月廿二日76府地四字第一四 
       六六一二號函）。 

 
內政部釋示關於花蓮縣政府辦理徵收道路用地，因南臨之河川用地，

其中部分為既成河道，部分則尚未開闢，地價區段究應如何劃分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府法規委員會      76.2.16（76）北市地二字第０四九一六號 
說  明： 
     一、依內政部76.2.10臺（76）內地字第四七一四一二號函副本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處技術室（請刊登法令月刊）及第二科（以上均含附件）。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2.10臺（76）內地字第四七一四一二號 
主  旨：關於花蓮縣政府辦理徵收吉安鄉一號道路用地，因南臨之河川用地，其中部分 
     為既成河道，部分則尚未開闢，地價區段究應如何劃分乙案，復如說明二，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貴處76.1.20地二字第三五九０七號函。 
     二、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本部72.4.7臺內營字第一四三三七九號函 
       意旨，係指末開闢或末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準此，本案河川用地之既成 
       河道部分，自不宜認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至前開河川用地與毗鄰之一號 
       道路用地究應如何劃分地價區段乙節，係屬事實認定問題，請本於職權自 
       行核處。惟其地價之計算仍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〸條暨本部75.10.15臺內 
        地字第四四六一０四號函規定辦理。 

 
於死亡後以其名義購置土地，復辦理繼承登記，其前次移轉現值應如

何認定 
內政部函                              75.10.24臺（75）內地字第四五一０九八號 
主  旨：關於葉益民君於死亡後以其名義購置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五三一、五三 
     ０∼一地號土地，復辦理繼承登記為葉思德君等所有，其前次移轉現值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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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疑義案。復請查照參考。 
說  明： 
     一、復 貴部七〸五年九月三日臺財稅第七五六六六七四號函。 
     二、本案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查報：「首揭地號土地，係葉益民君以該所六〸 
       九年〸二月甘日收件大安字第三七五七九一三七五八０號登記申請案辦理 
       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權利持分，依案附葉君之身分證明文件係大安區 
       戶政事務所六〸五年四月〸九日核發之北市安戶謄字第三四０一０號舊戶 
       籍謄本，因該謄本核發時，葉君尚未死亡，又戶籍謄本依現行法令規定並 
        無有效期間之限制，案經該所依法審核結果所附證件齊全（增值稅繳納證 
       明亦為稅捐機關核發）且符合法令規定，而於七〸年一月廿日辦竣登記。 
       」 
     三、查葉益民君於六〸七年四月〸七月死亡，依法不得為權利主體，當事人仍 
       以其名義申辦登記，自有瑕疵，惟該土地既已由其繼承之葉思德君等於七 
       〸三年九月〸一日申辦繼承登記完竣，如再次移轉，似應以六〸九年八月 
       〺日購買土地時申報之現值為其前次移轉現值。 

 
法院拍賣之土地案件，債務人如行方不明時，可先行按一般稅率核

計，公示送達後逾期申請者，視為不適用自用住宅稅率課徵土地增值

稅 
財政部函                                  75.12.12臺財稅第七五一八一八七號 
主  旨：法院拍賣之土地案件，稽徵機關於接獲法院拍定或承受通知時，應即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債務人），如合於自用住宅用地要件者，應於收到通知後三日內提 
     出申請，債務人如行方不明時，可先行按一般稅率核計，函請法院代為扣繳， 
     但仍應依稅捐稽徵法第〸八條規定辨理公示送達，通知於公示送達生效後三日 
     內補辦申請，凡逾期申請或逾期補辦申請者，視為不選用自用住宅稅率課繳土 
     地增值稅，亦不得依稅捐稽繳法第二〸八條規定申請退稅。請 查照轉行。 
說  明： 
     一、依據楊珠紗君函請釋示被法院拍賣土地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 
       值稅應否受稅捐稽徵法規定五年限期疑義案，並參照本部賦稅法令研究審 
       查委員會第一三０次審查會決議意見辦理。 
     二、查法院拍賣土地，依稅捐稽徵法第六條規定，係由執行法院代為扣繳土地 
       增值稅，事前當事人或無從知悉，為保障納稅人權益，本部（66）臺財稅 
       第三五四三五號、（67）臺財稅第三三八七二號、（68）臺財稅第三三一 
       六三號及（68）臺財稅第三六一０七號等函乃釋示准予土地所有權人申請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行方不明者，並允其補辦申請。惟因上述各函 
        並無申請補辦期限之規定，致實務上債務人多利用稽徵機關無法通知之漏 
       洞，俟法院結案後，始請求補辦申請，稽徵機關因無法將應退稅款退還法 
       院重行分配債權人，而使債務人獲致私益，實有悖社會公平正義原則，抑 
       且，土地所有權人對其被拍賣土地應享優惠稅率權利，困未即時提出主張 
       ，致使該筆應徵之土地增值稅屬於不確定狀態，而土地早經移轉拍定人， 
        稽徵人員事後查證其使用狀況亦增困難，特補充如主旨規定。 
     三、檢附楊珠紗君七〸五年五月廿二日申請函影本一份送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請查明其土地被拍賣時，稽徵機關有否依照前述本部各函規定通知補辦申 
       請，倘其逾期補辦，自不得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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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事業之適用範圍之有關執行 

財政部函                               75.12.13臺財稅第七五七九三０五號 
主  旨：關於平均地權條例第三〸五條之一，所稱社會福利事業之適用範圍及有關執行 
     疑義。請依說明二、三辦理。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75.11.6臺（76）內地字第四五０一九三號函辦理。 
     二、關於平均地權條例第三〸五條之一所稱社會福利事業之適用範圍及有關執 
       行事宜，經內政部邀集本部、行政院經建會、農委會、法務部、經濟部及 
       省市財稅、地政等有關機關研商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〸二次 
       會議時獲致結論如左，請依該結論辦理。 
        平均地權條例第三〸五條之一所稱社會福利事業，係指依兒童福利法、 
        老人福利法、殘障福利法及社會救助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 
        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三〸五條之一規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主 
        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法人登記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 
        章程及雙方當事人切結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之書 
        件。 
        經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財團法人，讓管稅捐機關應會同社會福利事業 
        主管機關定期檢查有無平均地權條例第八〸一條之一規定之情形。 
     三、平均地權條例第三〸五條之一修正公布後，所有權人捐贈土地供興辦社會 
       福利事業使用，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者，以契約成立日期為準，即土地移 
       轉契約訂立於修正平均地權條例公布生效日（75.7.1）以後者（含生效日 
       ），得依修正條例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其有已繳稅款者，應准予辦理退 
       稅。 

 
釋示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低於公告現值之價

格出售與需地機關者，准用平均地權條例第四〸二條第二項規定減徵

土地增值稅 
財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76.2.2臺財稅第七五八五七八五號 
說  明： 
     一、復 貴廳七〸五年〸一月二〸六日七五財稅二字第一四五九四號函。 
     二、查平均地權條例第四〸二條第二項規定：「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 
       所有權人自願按公告土地現值之價格售與需地機關者，準用徵收土地減徵 
       土地增值稅」，惟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低於公告現值之價格售與需地 
       機關者，可否準用上開法條規定減徵土地增值稅，經本部函准內政部 
       75.12.18臺（75）內地字第四六四０六九號函復準用在案。本案臺灣糖業 
       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二林鎮偉糖段五０六∼四地地號等三筆公共設施保留地 
       售與二林鎮公所，其中五０六∼四地號土地高於公告現值價格出售，自無 
       上開法條規定之適用，至五０七∼三、五０八∼四二筆土地，既係低於公 
       告現值之價格出售，可做主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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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釋示關於呂天炎君等所有土地移轉現值，延至平均地權條例修

正公布後始申報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本府法規委員會   76.2.26北市地二字第０五七二八號 
說  明： 
     一、依本府財政局76.2.16（76）財二字第０四五九三號函副本轉財政部76.2. 
        11臺財稅第七五六九八四七號函副本影本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處技術室（請刊登法令月刊）及第二科、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函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76.2.16（76）財二字第０四五九三號 
主  旨：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訂單契約之日於平均地權條例修正公布生效日以前 
     ，而於條例修正公布生效日起三〸日內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應依條例修正前 
     及有開法令規定審核其中報移轉現值。至進三〸日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原則 
     上應依條例修正後之規定審核之。檢送財政部76.2.11財稅第七五六九八四七號 
     函復臺灣省政府財政康西副本關於呂天炎君申報現值案，請參照。 
附件二 
財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76.2.11臺財說第七五六九八四七號 
主  旨：莒天炎君所有座落高雄縣仁武鄉五塊厝段一五九∼一０四、∼一０五、∼一一 
     七、∼一一八號土地於六〸九年四月廿八日出售與施保明、尤施順設等人，延 
     至平均地權條例修正公布徒始中報移轉見位乙案，訂就有關詮撤查明核辨。 
說  明： 
     一、復 貴廳七五財稅二字第一二０八四號函。 
     二、依本部75.10.2臺財稅第七五七二０八六號函轉「行政院核定內政部陳報 
       平均地權條例修正公布後，關於修正前後條例適用原則及其施行細則末修 
       正發布前，地價稅與田賦課徵事宜」會商結論第囚項決議規定，土地所有 
       權移轉或設定典權訂立契約之日於條例修正公布生效日以前，而於條例修 
       正公布生效日起三〸日內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應依條例修正前及有關法 
       令規定審核其申報移轉現值。至逾三〸日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原則上應 
       依條例修正後之規定審核之。本案據函陳土地放六〸九年四月〸八日訂約 
       移轉時，因建築商偽造文書，以虛偽名義申請建造致涉訟造成糾紛，末於 
       訂約之日起三〸日提出申報移轉現值，延至近日始自行協調，解決糾紛， 
       並於七〸五年八月〸五日提出移轉現值申報。惟依據函附有關資料，僅憑 
       雙方當事人簽訂之土地買頁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尚難體以認定該契約確保 
       放六〸九年四月〸八日訂立，應依條例修正後之規定，就各有關證據審核 
       其申報移轉現值。 

 
以代表人名義，申請設立房屋稅籍及辦理建物稅登記，是否應課徵契

稅 
臺北市稅捐措徵處函        75.12.15北市桔財丙字第一一九六０二號 
主  旨：南港路工段一四七號三、六、七樓房屋，以工廠事備處名義中領建造執照，房 
     屋建造完成，以代表人名數，中費設單房產祝箝及辦理建物總祭祀，是否應部 
     設契稅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分處（南港分處）75.12.3北市稽南二字第三八二五六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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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查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〸六條第一條規定：法人在末完成法人設立登記 
       前，取得土地所有權者，得繼出協議書以轉傭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 
       記，但其代表人應表明身分及承受原因。同條第三項規定：法人末核准設 
       立者，其土地依左列方式之一處理，但仍應受有關法合之限制：一、以已 
       登記之代表人所有。二、申請登記為籌備人全體共有。本案房屋申請設立 
       房屋稅籍，請依上開規定辦理。至於為代表人單獨一人所有，或籌備人全 
       體共有，應查明該工廠籌備組織儲形，工廠確為代表人一人籌組者，以代 
       表人設立房屋稅籍，尚無須課徵契稅。工廠為二人以上籌組者，以代表人 
       設立房屋稅籍，應查明籌組人各所佔比率，扣除代表人所有部分外其他部 
       分應課徵契稅。 

 
房屋建造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案件，課徵契稅時，其契價之核計 

財政部函           75.12.15臺財說第七五七九二五三號 
主  旨：房屋建造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案件，應依建造執照所或構造別、用途分類及總層 
     數適用房屋標準單債表之單債，再接更名時已建造免工比卒，加計路段調整率 
     、起造人持分面積核計契債，據以課徵契稅。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財政局七五高市財政二字第一五三三０號函辦理。 
     二、查房屋建造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案件課徵契稅時，應依建造執照所載構造別 
       、總層數適用房區一、依據圖格表上所列該類最低等級價格，再接更名時 
       已建造完工比率，加計路段調整率、起造標準人持分面積核計契價，前經 
       本部（67）臺財稅第三七八０二號函規定有案。惟自本部（72）臺財稅第 
       三八五０八號函頒「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七〸 
       三年七月一日起實施）後，房屋標準單價表係按房屋之構造別、用途分類 
       及總層數編製，並無高低等級之分。有關房屋建造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案件 
       課徵契稅時，其契價之核計，自應比照上述規定辦理。 
 

契稅免稅證明書格式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75.12.15北市稽財丙字第一二六七八一號 
主  旨：檢送契稅免稅證明書格式請依式換寫核發，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本處75.12.11北市稽財二字第一二０一八四號函辦理。 
      二、主旨所述證明書由本處統一印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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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其用途．依使用執照記載為「貯藏室」者，為地上各

層所有人所持分共有之附屬設施，其空置期間之房屋稅率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函     75.12.2財二字第三七七三七號 
主  旨：本市萬大路四０六號地下室，其用途依使用執照記載為貯藏室，既經查明係地 
     上各層業主所持分共有，且常地上各府之附屬設施，則在其空置期間，准照  
     貴處所擬按地上各屬之使用執照用途別進用稅率轉設房屋稅，訂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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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復 貴處（臺北市稅捐稽徵處）75.11.23北市稽財（丙）字第一一０五一 
       五號函。 
      二、「房屋供共同使用之電梯及公共設施之房屋稅，應接主建物之用途所適用 
       之稅率分攤課徵。 
       「為財政部74.12.14（74）臺財稅第二六三七一號函釋示有案。本案地下 
       室依使用執照記載為「貯藏室」既非屬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五條 
       第二〸八組之倉儲業，而為店鋪或停車場或集合住宅之附屬設施，則在其 
       空置期間如按地上各層之使用執照用途別適用稅率課徵房屋稅，核與前述 
       部函規定，尚無不合。 

 
惠寶大樓因地震，書致嚴重受損准予至修後改善使用前免徵房屋稅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75.12.3北市稽財丙字第一一八四０一號 
主  旨：坐落基隆路一設一三九∼一四五號惠費大樓房屋，已因七〸五年〸一月〸五百 
     地定，中致反重受損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通知停止使用，依房屋稅條例第〸 
     五條第一項第七款又同條例第〸二條單品關規定會去〸五年〸一月起至會復改 
     善准予優用前免機房戾祝，請 查照。 
說  明：復 員分處（松山分處）75.11.27北市稽松二字第六五二０六號函。 

 

政府配供貧民居住之房屋，免徵房屋稅、地價稅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75.12.29北市稽財丙字第一二三五六六號 
主  旨：政府取供貧民（低收入戶）居住之房屋，償酌收維設責，作為房屋維修之用， 
     非屬房租收益性質，應適准用房屋稅條例第〸四條第九款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七條第一項第〸款之規定免繳房屋稅、地債稅，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財政局75.12.19（75）財二字第三九九０九號函辦理兼復  
       貴分處75.12.4北市稽景二字第〸一五一七三號函。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復 貴局75.12.13北市社六字第五四二一八 
       號函）。 

 
補充規定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其土地經出售或被政府徵

收，而能舉證其價款或補償費未分配派下員者，准予登記列管，俟分

配時課徵所得稅 
財政部   臺北市國稅局     76.2.9臺財稅第七五八二九九九號 
說  明： 
     一、復 貴局七〸五年〸二月八日（75）財北國稅審貳字第二九一二六號函。 
     二、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祭祀公業土地全部或部分出售或被政府徵收，如管理 
       人能提出未將價款或補償臺分派于派下員之確實證明者，可暫不歸課派下 
       員之綜合所得稅，而于登記列管，俟分配時再核實計謀，以待收付實現之 
       課稅原則；如管理人無法指出該價款或補償費之所在，則依所得稅法第八 
       條第〸一款及本部七〸五年三月廿一日臺財稅第七五三０四四七號函規定 
       ，逕行核課該項價款或補償負領取人（管理人）之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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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地址遷移他分處轄區者，地籍異動之厘正及通報方法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75.12.4北市稽財甲字第四四三八七號 
主  旨：土地所有權人地址遷移他分處轄區責，地籍異動之度正及通報方法，希照說明 
     見定辦理，查 照。 
說  明： 
     一、土地坐落及所有權入住址均隸屬於本分處而歸戶於本分處課稅者，因地政 
       機關通報土地所有權人住址遷移他分處轄區，僅將本分處土地卡上土地所 
       有權人之原住址欄，改填新住址，歸戶冊之原住址以雙紅線劃銷後於次一 
       空格填寫新地址，備註欄註明異動及厘正日期，歸戶冊號照舊不變，不必 
       改歸戶由戶籍所在地分處課稅。 
     二、土地坐落於他分機而歸戶於本分處課稅者，因地政機關通報土地所有權人 
       住址遷移他分處轄區，土地所在地分處僅通報原蹄戶分處厘正地價稅總歸 
       戶冊中之住址瀾，歸戶冊號照舊不變，不必改歸戶由遷移新址之分處課稅 
       ，有關自用住宅用地地籍異動比照本項規定辦理。 
     三、前項土地所有權人住址遷移他分處轄區者，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得以郵寄方 
       式送達。 

 

民國七〸五年〸一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之一般躉售物

價指數」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公告    75.12.24（七五）北市主四字第一六三七五號 
依  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五〸四條。 
公告專項：抄列中華民國七〸五年〸一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地價之一般躉 
          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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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〸五年〸二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之一般躉售物

價指數」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公告    75.1.20（七五）北市主四字第００八一二號 
依  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五〸四條。 
公告事項：抄列中華民國七〸五年〸二月份「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調整計算地價之一般躉 
     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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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七〸六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價券發行辦法」第六條及第〸五條

條文 
臺北市政府  公告     76.2.6（七五）府法三字第一四人八三五號 
    臺北市七〸六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辦法第六條及第〸五條條文 
第 六 條 本債券利率為依照發行時各銀行平均牌告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至毫位止 
      ，毫位以下四捨五入）加碼一碼一％。 
第 〸五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但第六條之利率規定，自七〸五年九月二〸五日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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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釋復關於美商花旗銀行臺北分行申請出售原拍賣承受之不動產，仍應

依照土地法規定程序辦理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縣政府   76.2.4（七六）地一字第三八二０七號 
說  明：依內政部七〸六年一月二〸三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四二二二號函辦理，兼 
     復 貴府七〸五年〸二月二〸九日關北府地一字第三九五一一一二號函，並檢 
     還原附件登記申請書全份（另寄）。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1.23臺（76）內地字第四七四二二二號 
主  旨：美國花旗銀行臺北分行中計出售原拍責承受之不動產， 貴處所擬應依土地法 
     第二〸條規定辦理乙節，同意照辦，復 請查照。 
說  明：復 貴處七〸六年一月〸三日七六地一字第三五四０一號函，檢還原附附件全 
     份。 

 
釋復關於潘家瑞先生設立民有市場申購市有土地一案 

臺灣省政府函  臺中市政府  76.2.3（七六）府財三字第一二三八四號 
主  旨：貴市市民潘家瑞先生，為設立民有市場，中購座落 貴市西區土庫設九八｜一 
     一三地貌內市有土地一案，業經轉奉行政阮核復如附件。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七〸六年一月二〸一日臺七〸六財字第一二三０號函辦理，並 
       復 貴府七〸四年〸一月〸九日七四府財產字第九一一一０號函。 
     二、檢附行政院原函一份。 
附  件 
行政院函  臺灣省政府   76.1.21臺七〸六財字第一二三０號 
主  旨：所報臺中市民潘客瑞右為設立市場，申購臺中市西區土庫設九八｜一一三地號 
     內，都市計畫屬「市場用地」之臺中市市有土地，擬予准許一案，請照核復事 
     項辦理。 
說  明：復七〸四年〸一月二〸九日七四府財三字第九五九二四號函。 
核復事項： 
  一、對於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申請讓售所需公有公共設施用地 
    時，倘該投資人依都市計畫法第五〸三條規定租用，並已依核准之投資計畫興建 
    公共設施完竣後，如依有關公產管理法規規定，該已出租土地得予讓售者，可依 
    規定辦理讓售。惟宜於讓售契約中約明，若末按原計畫之公共設施用途使用，或 
    變更使用時，得按原讓售價格買回該土地之條款。 
  二、本案及相同案情案件可照上開原則辦理。 

 
釋後關於遺產土地因繼承抵繳遺產稅後殘餘之公同共有持分，由其繼

承人與其他遺產合伴協議分割繼承登記疑義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縣政府   76.2.14（七六）地一字第三七八三四號 
說  明： 
     一、復 貴府七〸六年一月二〸一日七六北府地一字第一九二一七號函，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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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送登記申請書件。 
     二、本案土城鄉清水坑段外冷水坑小段六〸四｜七號土地既已依法辦竣繼承登 
       記，自不得再以繼承為由補辦繼承登記，惟依來函所敘及案附遺產分割協 
       議書審核，本案土地係於辦理繼承及抵繳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共同協 
       議，將該抵繳遺產稅剩餘土地與其他遺產一併立具遺產分割協議書，將該 
       抵稅剩餘土地歸由公同共有人彭張一妹單獨肝有，為顧及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八條，對於遺產稅末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之限制，其於抵繳遺產稅並取 
       得繳清證明後，繼承人間協議分割遺產得准于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 

 
修正「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糾紛調處工作須

知」附表五調處筆錄說明欄內部分文字一案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縣政府    76.1.23（七五）地一字第七一七四六號 
說  明： 
     一、復 貴府七〸五年〸二月二〸六日七五北府地一字第四０八七八三號函。 
     二、查本處七〸五年〸月編印之「臺灣省地政法令彙編」漏列臺灣省政府民政 
       廳六〸七年五月一〸二日六七民地一字第三八一二號函發「臺灣省各縣市 
       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糾紛調處工作須知」（刊登省府公報六〸七 
       年夏字第四〸九期）為應實際業務需要，除該「工作須知」仍准繼續適用 
       外，茲按 貴府反映略以：「上開工作須知附表五調處筆錄說明瀾第一點 
       所述「⋯⋯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〸五月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卜一節，往 
       往因當事人不諳法律規定而以「拆屋遠地」刁返還土地」等事件向司法機 
       關訴請處理，造成判決後地政機關作業上之困擾。為使當事人知曉訴請司 
       法機關處理時，若以確定界址為訴訟標的，當可減少訴訟時間，方可加速 
       處理土地界址紛爭，建請修正該說明欄部分內容」。經本處參酌研究結果 
       ，將該工作須知附表五調處筆錄予以修正如附表。 
     三、抄附前述修正後附表五如後。 
附表五  縣市地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糾紛協調會調處筆錄 
┌─┬────┬─────┬──┬──────────────────────────┐ 

│當│土地所 │     │住址│  縣  鄉  村  路              │ 

│ │有權人 │     │  │     鎮     街  段  弄  號     │ 

│事│    │     │  │  市  市  里     巷           │ 

│ │    │     │  │           莊              │ 

│人├────┼─────┼──┼──────────────────────────┤ 

│ │土地所 │     │住址│  縣  鄉  村  路              │ 

│ │有權人 │     │  │     鎮     街  段  弄  號     │ 

│ │    │     │  │  市  市  里     巷           │ 

│ │    │     │  │            莊             │ 

├─┴────┼─────┼──┼──────────────────────────┤ 

│      │     │住址│  縣  鄉  村  路              │ 

│關係人或證人│     │  │     鎮     街  段  弄  號     │ 

│      │     │  │  市  市  里  巷              │ 

│      │     │  │            莊             │ 

├──────┼─────┴──┴──────────────────────────┤ 

│案    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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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結果  │                                   │ 

├──────┼───────────────────────────────────┤ 

│調處日期  │                                   │ 

├──────┴───────────────────────────────────┤ 

│一、本案調處結果，係依據土地法第四〸六條之二及第五〸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土地所有權│ 

│  人如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〸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確定土地界址，逾期不起訴│ 

│  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如於期限內訴請司法機關審理者，請即將訴狀副本函告本府，逾│ 

│  期未函告者，仍應依照調處結果辦理。                       │ 

│二、不服調處而於限期內訴請司法機關審理者，原調處結果即失其效力，準此原土地界址之爭議│ 

│  ，係屬私權爭執，如向司法機關訴請審理時，應以相對之當事人為被告，至地政機關非私權│ 

│  爭執之當事人，不得以之作為被告。                        │ 

│                                          │ 

│出席委員                                      │ 

│列席人員                   關係人                │ 

│                       證 人簽章：             │ 

│                                          │ 

│                                          │ 

│主 持 人                                     │ 

│                                          │ 

│                                          │ 

│                                          │ 

│                        筆錄人員簽章：           │ 

└──────────────────────────────────────────┘ 

釋復關於臺北縣樹林鎮彭福段樹林小段地號與地號土地間界址於重

測地籍調查期間發生爭議當事人一方不服訴請法院審理確定地政後

關可否據以辦理測量一案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縣政府   76.1.22（七六）地一字第三七四五二號 
主  旨：關於臺北轉樹林鎮彭福設村林小設一四一、一四一－一四地號與一四一－五、 
     一四一－一五地號土地間芥址，於重測地費調查期間發生爭我，當事人一方不 
     服地政機開調處結果，以「拆屋還地」訴責法沈壽理確定，地政找開可否振以 
     辦理測責一案，經本處七〸六年一月五日士五地一字第七０五七六號函研捉處 
     單量凡報車內政部函復：「貴處來函說明三所擬t案處理意見，核屬可行，同 
     意照辦」。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照辦。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七〸六年一月〸七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０六三四號函辦 
       理。並復 貴府七〸五年〸一月二〸五日七五北府地一字第三七二二九０ 
       號函。 
     二、抄附內政部函暨本處七〸六年一月五日七五地一字第七０五七六號函於後 
       。 
附件一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1.17臺（76）內地字第四七０六三四號 
主  旨：關於臺北縣掛林鎮彭福段樹林小段一四一、一四一－一四地號與一四一－五、 
     一四一－一五地貌土地間界址，於量測地箝調查期間發生爭議。當事人一方不 
     服地政機關調處結果，以「拆屋進地」訴計法阮壽單確定，地政機開可否據以 
     辦理測量一節， 貴處來函說明三所擬一案處理意見，核屬可行，同意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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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復 貴處七〸六年一月五日七五地一字第七０五七六號函。 
附件二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內政部   76.1.5（七五）地一字第七０五七六號 
主  旨：關於臺北縣政府函為於七〸四年度辦理樹林鎮地籍田重測區，因當事人指界糾 
     紛，經調處結果一方不服以「拆屋還地」訴請法院事理確定，可否據以補辦重 
     測，滋生處理疑義一案，敬請 核示。 
說  明： 
     一、依續臺北縣政府七〸五年〸一月二〸五日七五北府地一字第三七二二九０ 
       號函辦理。 
     二、本案據臺北縣政府函略以：「查陳耳恭君所有重測前樹林小段一四一、一 
       四一｜一四號與毗鄰王利助君所有同段一四一｜五、一四一｜一五號土地 
       間界址，於七〸四年度辦理重測地籍調查時。雙方因指界發生爭議，經本 
       府依照土地法第四〸六條之二第項準用第五〸九條第二項見定予以調處仲 
       裁結果，因一方不服於法定期限內訴請司法機關審理，以阻卸重測結果之 
       確定。惟當事人訴請臺北地方法院板橋分院審理時，其訴訟標的為「請求 
       屋還地」，非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〸七條第二項第五款因定不動產之界線 
       或設置界標涉訟事件，即單純確定不動產界址之訴（該部分亦經臺灣高等 
       法院民事裁定駁同，如附件）。有關本案拆屋遠地訴訟。嗣經臺灣高等法 
       院於七〸五年三月〸二日以七〸四年上揚字第一五六二號民事判決理由， 
         認為陳事恭所有房屋占用王利助所有土地如鎳定書附固乙所示共計一．三 
       五平方公尺二入四．「｜一五地號面積０．一五平方公尺，一四一｜五地 
       號面積一，二平方公尺）王利助君上，訴遭駁回並命不得上訴而告確定在 
       案（如附件）。揆之上開判決兩造間之境界線又似確定，其得否依該項判 
       決內容逕行施測或函請當事人再提起確定界址之訴後始據以辦理重測」。 
      三、本案重測土地界址糾紛，當事人王利助不服原調處結果，提起「拆屋還地 
       」之訴，因該「拆屋還地」之訴八其訴訟標的係基於土地所有權請求排除 
       當事人陳專恭之無權占有及交還被占有土地，與因實施地籍圖重測，對界 
       址爭議之調處不服，，應提起「確定界址」之訴有別，從而就法律觀點似 
       不得以「拆屋還地」之確定判決理由，據以辦理重測。惟為處理本案，茲 
       擬具處理意見如次： 
    甲案：查土地界址糾紛屬私權爭執，應屑民事訴訟範圍，此觀之民事訴訟法第〸 
       條規定甚明。又縣市地籍圖重測地區界址糾紛協調會所為調處係依據土地 
       法第四〸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辦理。因此，土地所有權人對依上開規定所 
       為調處結果若有不服應於接獲該調處筆錄〸五日內提起民事訴訟，方足阻 
       　該調處結果效力之發生所起訴者似應屬「確定界址」之訴。本案土地界 
       址糾紛，當事人不服該調處結果係以「拆屋遠地」訴請法院處理，似難阻 
       　原調處之效力，準此，地政機關應以原調處結果，據以辦理地籍圖重測。 
    乙案：查當事人如於限期內訴請司法機關審理，原調處結果即失其效力。」大部 
       六〸五年四月〸九日臺內地字第六七三四七六號函已有規定。（大部地政 
       法令彙編第一五二頁）揆之上開規定，當專人不服原調處結果，姑不論其 
       訴請法院審理之標的如何其原調處結果應即失其效力，本案當事人不服原 
       調處（仲裁）結果既已訴請法院審理，原調處結果即失效力，而法院之「 
         拆屋遠地」確定判決又無確定界址據以辦理重測。自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 
       訴訟法規定訴請司法機關判決確定界址後，據以辦理重測。 
         上開所擬甲、二兩案處理意見，以何者為適法，抑或如何之處，因案之前 
       例，敬請 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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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檢附本案有關資料影本一案。 

 
釋示關於「土地界址調整要點」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農、耕地疑義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各縣市政府   76.2.11（七六）地一字第三九一三二二號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七〸六年二月七日臺（76）內地字第四七五六０一號函辦理。 
     二、關於「土地界址調整要點」業經內政部七〸五年六月二〸六日臺（76）內 
       地字第四０四九一九號函頒並經本處轉請各縣市政府辦理在案。（刊登省 
       府公報七〸五年秋字第〸一期） 
     三、抄附內政部函於後。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2.7臺（76）內地字第四七五六０一號 
主  旨：關於「土地界址調整要點」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農、耕地疑表乙案，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六年一月二〸二日七六地一字第二一七二號函。 
     二、查前揭要點第二點規定，土地界址調整，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 
       分區、使用性質或地目均相同之土地為限。農、耕地如符合上開規定，自 
       屬該要點之適用範團。 

 

釋復關於吳登訓先生函詢共有物分割登記之申請書及契約書填寫方

式疑義一案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縣政府   76.1.26（七六）地一字第三六六九六號 
說  明： 
     一、復 貴府七〸六年一月〸二日七六北府地一字第三０三九號函。 
     二、查共有物分割依民法第八百二〸四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係以原物分配於各 
       共有人，依內政部訂頒之所有權分割契約書格式並無權利人、義務人之分 
       ，價填載分割前後之所有權人至共有人依規定檢附分割契約書申辦登記時 
       ，是否須分件申請登記法無明定，宜依申請人之意願，不應硬性規定分件 
       辦理，又各共有人之姓名、住址、權利範團等事項均可依案附申請書清冊 
       或契約書所載辦理登記，並依法計徵登記費及書狀費。 

 
凡依獎勵投資條例取得工業用地設廠案件：無論是否達開始使用或已

完成使用，其中請轉租售均應報請經濟部同意，始稱轉租售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函    各縣市政府    76.2.9（七六）建一字第一０八九一七號 
說  明：修正獎勵投資條例部份條文業經奉 總統毛〸六年一月二〸六日華總叫義字第 
     ０五五八號令公布，修正後第七〸一條條文如左： 
    興辦工業人租購之工業用地，應在租購之自起一年內，按照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開始 
使用；其有正當理由報經經濟部核准者，得展延之。 
    與辦工業人承購之工業用地，非有正當理由報經經濟部核准者，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 
讓售他人使用，受讓人並仍以興辦工業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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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示關於興辦工業人申請在工業區內設廠最小面積限制一案 
臺灣省政府建設底函  各轉市政府    76.2.10（七六）建一字第一０七三六０號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工業局76.1.24工五字第五四四八八號函辦理。 
     二、本廳75.11.11建一宇第二七０五六一號函所指「工業區」，係指政府依獎 
       助投資條例編定為工業用地並經開發完成之地區。不包括未編定工業用地 
       之都市計畫區域內之一般工業區。 

 

民國七〸五年〸二月份臺灣省平均地權調整她價用物價指數表 
                    財政廳、地政處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函 各 縣 市 政 府    76.1.27（七六）主四字第九八號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六〸六年四月一日臺（66）內字第二五五０號令頒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第五〸四條規定辦理。 
     二、上項指數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布「以各年月為基期之臺灣地區臺售物 
       價指數」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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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七〸五年第二期續收舊欠田賦徵實等公糧稻穀收購價格 
       本府財政廳、地政處、糧食局 
       臺灣土地銀行 
臺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澎湖除外） 
       各公地管理機關      76.2.6（七六）府糧二字第一四三六一七號 
主  旨：訂定七〸五年第二期續收舊欠田賦徵貴，公有土地佃租、放領公耕地地傾等公 
     粒稻穀收賂債格每公斤〸三．五０元。請 查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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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本案係依照本府七〸三年一月二〸日七三府糧二字第一四０一約三號函，由本 
     府糧食局各管理處實際調查各縣市蓬萊稻穀與在來稻穀市價之全省平均價格， 
     再接上（七〸四（年同期田賦徵實數量中實際經收蓬萊稻穀與在來稻穀所占比 
     率計庫全省加權平均價格，作為訂定收購價格之標準。 

 
釋復關於本訴原告持憑法院就本訴與反訴同時判決之判決書，申請就

本訴部分之判決先行辦理一案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函  桃園縣政府    76.1.27（七六）地一字第三七八三八號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七〸六年一月二〸一日臺（76）內地字第四人九九二五號函辦 
       理兼復 貴府七〸五年〸二月三日七五府地籍字第一六五四六九號函。 
     二、檢附內政部函於後。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76.1.21臺（76）內地字第四人九九二五號 
主  旨：桃園縣政府函為本訴原告持憑法院就本訴與反訴同時判決之判決書。中詩就本 
     訴部分之判決先行辦理一案，復訂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處七〸五年〸二月二〸九日地一字第〸０七三二號函。 
     二、按本訴與反訴係各別之訴訟，自得為各別之判決，本案法院雖就本訴與反 
       訴同時判決，亦應屑個別獨立之訴訟判決。從而本訴原告申請範本訴部分 
       之判決先行辦理登記，尚非法所不許。至反訴部分之判決以標的物回部查 
       封臺記而未能再依判決為抵押權設定登記，宜由當事人循司法途徑另行解 
       決。 

 
內政部函釋：「關於畸零地申請調處時，雖經達成協議，而其中一方

不依約履行，可否視為調處不成立」疑義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  第三類發行   76.1.20（七六）高市工務建字第四０九八五號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七〸五年〸二月廿九日臺（75）內營字第四六三七三八號函辦 
       理。 
     二、隨文檢附右項原函影本乙份。 
附  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建設最   75.12.29臺（29）內營字第四六二七三八號 
主  旨：為畸零地申請調處時，雖經達成協議，而其中一才不依約展行，可否視為調處 
     不成立已案，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復 貴廳75.11.27建四字一九九五二九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四〸五條有關畸零地之徵收，應於調處不成時始有適用，本件 
       畸重地申請調處既已成立，自無從辦理徵收。至其中一方不依約履行，則 
       純屬當事人之一方不履行契約問題，應請逕循民事程序解決之。 

 

訂定「高雄市七〸七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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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令    76.2.16（七六）高市府財一字第二四０六號 
附  件 
   高雄市七〸七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辦法 
             76.1.22 高  雄   市  議  會 
                       第二屆第五次臨時大會第七次會議審議修改通過 
第 一 條 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發展公共建設，特依臺灣地區公共建設土地 
      債券發行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債券專供徵收本條例第二條所規定公共建設用地補價地價之用。 
第 三 條 本債券發行數額定為新臺幣（以下同）六億元。但得視實際需要以二億元為 
      額度酌予增減。 
第 四 條 本債券面額分為〸萬元、五萬元、一萬元、五千元及一千元五種。 
第 五 條 本債券利率為年息百分之六．三五。 
第 六 條 本債券債還期限為五年，第一、二年僅付利息，自發行之日起，每屆滿一年 
      付息一次；自第三年起，每年平均攤還本息一次，期滿全部還清。 
第 七 條 徵收公共設施用地應搭發之本債券，按每一徵收計畫，每戶應發給之地價總 
      額扣除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後，依左列規定搭發之： 
       一、二〸萬元以下者，全部發給現金。 
      二、超過二〸萬元至四〸萬元者，體其超過額搭發百分之〸。 
      三、超過四〸萬元至五〸萬元者，就其超繼額搭發百分之二〸。 
      四、超繼互〸費元至六〸關元者，就某超過機搭發百分之三〸。 
      五、超過六〸萬元至七〸萬元者，說費超過機搭發百分之四〸。 
      六、超過七〸萬元者，就其超過額搭發百分之五〸。 
          前項應搭發債券未達最低票面額一千元部分，發給現金。 
第 八 條 本債券之發行及還本付息事務人由本府委託高雄市銀行辦理。 
第 九 條 補償地價所需現金及本債券到期應付之本息，由本府按年列入市地方總預算 
      。 
第 〸 條 本債券得轉讓、買賣或充司法上、稅務上與其他公務上之保證。 
第 〸一 條 本償券當年息票或本息票得〸足抵繳本市之工程受益費。 
第 〸二 條 本債券持有人向高雄市銀行辦理最押貸款，高雄市銀行不得拒絕，以其所持 
      債券面額按九成貸放，貸款利率不得高於票面利率百分之０．三五。 
      前項貸款利率未達中央銀行核定之放款最低利率時，應接中央銀行核定之最 
      低利率計收。 
第 〸三 條 本債券採無記名式，憑券兌付，不得掛失；並不適用民法第七百二〸條第一 
      項但書、第七百二〸五條及第七百二〸七條之規定。 
第 〸四 條 本債券免予課徵印花稅及所得稅。 
第 〸五 條 本債券自最後一次還本付息開付日所屬會計年度終了後，屆滿五年仍未請領 
      者，不再兌付。 
第 〸六 條 本債券以搭發日期為發行日期。 
第 〸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總統 76.1.14 令廢止「公務人員任用法」等七種法律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人事室函  技術室   76.2.17北市地人室字第四九一號 
說  明：依本府人事處76.2.14北市人壹字第二八五一號函辦理（檢附原函影本乙份）。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函 地政處人事室 
          本處所屬各一級人事機構（含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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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14（76）北市人壹字第二八五一號 
主  旨：奉 總統中華民國士〸六年一月〸四日令，廢止左列七種法律，請 查照並轉 
       知所屬知照。 
     一、中華民國三〸八年一月一日制定公布，四〸三年一月九日、五〸一年九月 
       一日、五〸七年〸二月〸八日及六〸九年〸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 
       員任用法」。 
     二、中華民國三〸八年一月一日制定公佈，四〸三年一月九日、五〸一年四月 
       九日、五〸九年八月廿七日及六〸九年〸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 
       考績法」。 
     三、中華民國三〸八年一月一日制定公布，四〸三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之「公 
       務人員俸給法」。 
     四、中書民國六〸六年六月八日制定公布、五〸八年八月廿五日、六〸一年二 
       月三日及六〸七年〸一月〸日修正公布之「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 
     五、中華民國五〸六年六月八日制定公布，五〸八年八月廿五日及六〸七年〸 
       一月廿日修正公布之「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績法」。 
     六、中華民國五〸六年六月八日制定公布。五〸七年一月八日、五〸八年八月 
       廿五日及六〸七年〸二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 
     七、中華民國四〸七年〸日〺日制定公布。五〸六年〸二月〸九日、五〸八年 
       八月廿五日及六〸一年〸一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公務職位分類法」。 
說  明：依據 銓敘部76.2.7臺華職二字第七八九六八號函轉考試院76.1.26考臺秘議字 
     第０二八四號函辦理。 

 
廢止「職級規範」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6.1.23（七六）府法三字第一四六五六一號 
主  旨：考試免函以「職級規範」業經該院於中華民國七〸一年一月二〸一日發布廢止 
     ，請 查照。 
說  明：奉考試院76.1.21（七六）考臺秘議字第０二四二號函辦理。 

 

研商七〸五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筆試錄取人員訓練等有關事宜會議

紀錄摘錄（如附件），及有關補充規定 
       省屬各機關學校 
臺灣省政府函 省營事業機構 
       各轉市政府       76.2.5（七六）府人二字第三七六六號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七〸六年元月二〸日七〸六局貳字第０二四一六號 
       函辦理。 
     二、為劃一作業，對於七〸五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筆試錄取參加實務訓練人員 
       ，在實務訓練機關（學校）調整職缺，或改分配至其他機關（學校）繼績 
       實施實務訓練，及各機關學校申請進用高普考試錄取人員之程序，補充規 
       定如次： 
        各機關（單校）如因受訓人員有殘障等特殊狀況，擬依考選部研商決繼 
        規定，在受訓人員分配實施實務訓練機關自學校）內部調整所占職缺者 
        ，請依任免權責有關規定衡酌辦理，並將調整職缺情形函送考選部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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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院人專行政局備查；如須將受訓人員改分配其他機關（學校）實施實 
        務訓練時，則請參照現職人員商調作業程序，由擬進用機關（學校）先 
        徵得受訓人員原分配實務訓練機關（學校）同意後，循行政系統報由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辦理改分配。經調整實務訓練職缺或改分配實施實務訓 
        練機關（學校）人員，其調整或改分配前後實務訓練期間，予以合併計 
        算，並請各機關（學校）於各該人員實務期滿，填報「實務訓練成績清 
        冊」時，於備註攔內註明原分配實施實務訓練機關（學校）職缺。 
        各機關（學校）如因職位臨時出缺，需進用七〸五年高普考試尚未完成 
        基礎訓練之增額錄取人員，補訓人員（在學、在役、重病或臨時發生重 
        大事故延期受訓期滿申請補訓者）及重訓人員，占缺實施實務訓練時， 
        均請函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副本送本府）辦理分配。至七〸五年高普 
        考試筆試錄取人員，經註銷參加受訓資格者，各機關（學校）均不得再 
        難用占缺實施實務訓練。另各機關（學校）擬自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編列 
        之考試及格人員選用名冊，進用七〸四年以前高皆考試及格尚未分發入 
        員時，仍請依原規定程序及權責自行約談選用，並於其到職後一事內填 
        報「適用考試及格入員簡表」逕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登記註銷列冊（視 
        同分發）。 
附  件 
    研商七〸五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筆試及格人員訓機等有關事宜會議紀錄摘錄 
                                 考選部第一司七〸五年〸二月〸一日 
                 （75）選一字第八八九九號函 
說  明： 
     一、公立各級事杖以教師費任之行最職（如註冊組長、事任主任輔壽教師、助 
       教等），得否以各該職務實施實務訓練會區缺代課教庫必較務代酌入轉否 
       帶職常薪參加基礎訓練事如准，其實務訓練職缺係「預估職缺」，得否同 
       原機關事較續任原代理職務﹖請討論案。 
       決議：一、服務於公立各級事技現體入員，其本職如酌約師，不得以現職 
            實施實務訓練。 
          二、懸缺代課教斷及職務代理大．田其服務機關學校自行決定是否 
            准其帶職帶薪參加墓礎訓練，其量費訓練職缺係關估續伕老． 
            。亦得於基礎訓練後，准其同原機關學校績任原代理職務。 
     二、實施實務訓練中得否調整受訓人員工作﹖請討論案。 
       決議：主會分配實物訓練機關，得衡酌受訓人員殘障等特殊狀況，予以調 
          整受訓工作。 
     三、行政機關與各級事校建教合作進用之現職約、聘、僱人員，建議准其於任 
       職機關以考試及格類科等級相當職缺實間實務訓練。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關於事務管理手冊財產管理〸四之不動產：其中「土地現值」修正

為「地價」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6.2.7（七六）府法三字第一四八一九四號 
主  旨：事務管理手冊財產管理〸四之不動產：「土地之價值，依直轄市、縣（市） 
     政府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其中「土地現值」四字，應修正為：「地價」， 
     請 查照。 
說  明：奉行政院76.2.5臺七〸六秘字第二０三九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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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各機關對設置及應用電子計算機計畫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乙

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技術室    76.2.18（76）北市地技字第０五三六九號 
說  明：依本府七〸六年二月〸一日76府主資字第一四九二八七號函辦理。 
附  件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秘書處等二〸六個單位  76.2.11（76）府主資字第一四九三八七號 
主  旨：為便利作業重申本府各機關對設置及應用電子計算機計畫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如 
     說明，請轉知所屬查照辦理。 
說  明：本府各機關研提設置及應用電子計算機計畫案件，請依照本府74.8.21頒 
     訂之「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置及應用電子計算機管理要點」 （刊登於本府 
     七〸四年秋字第四〸七期公報）規定提報。為避免各機關辦理是項案件時，因 
     程序不符、表件不齊等情事，致公文往返影響處理時效起見，重申處理程序如 
     下： 
一、各機關設置（新裝、換裝、擴充）及應用電子計算機者，應於每年八月〸五日前，將 
  下年度預定實施之計畫綱要及有關書表文件（計畫概況表）如（附件一），項目明細 
  表（如附件乙及管理要點第五條所列各項內容）函陳各一級（局、處）主管機關（本 
  府直屬機關則免）初審後轉送本府電子處理資科中心審查；所需經費並應循預算程序 
  依地方總預算編審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二、前述計畫綱要項目於預算成立後，將詳細計畫書及業務電腦化系統規範計畫概況表〸 
  預算書上相關項目費用朗細表影本及管理要點第六至第九條所列各項（視案件性質得 
  擇要）內容報府（或由本府轉陳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三、前述計畫實施後，於硬、軟體設備啟用後一個月內陳報本府。 
四、各機關設置之電子計算機系統，經停、退租或報廢者，應敘明原因陳報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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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〸五年度臺上字第二一一０號（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事什－民法第

一百二〸五條、第一百二〸八條、民事訴公法第四百八〸一條、第四

百四〸九條第二項、第七〸八條） 
  本件上訴人訴求判會被上訴人塗銷就坐落福建省金門縣金沙鎮沙字第二０九七七號面 
積五〸三平方公尺土地所為之．所有權登記。係以訟爭土地為伊所有而末經登記。民國五 
〸四年間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黃秋坤竟聲請登記為所有人，至七〸年間復由被上訴人聲請 
繼承登記等情，為其起訴之原因事實。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上項請求機消滅時效已經完 
成等詞，資為抗辯。 
  按民法第一百二〸五條規定：請求權因〸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減。又未登記不動產所有 
人對於登記名義人之第三人之塗銷登記請求權，於該第三人登記時成立，並不以該第三人 
占有為要件。以故，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上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自該第三人登記 
時超算，而非自該第三人占有之時起算。至於本院四〸年臺上字第二五八號判例，係就不 
動產被第三人占有，其所有人之同復請求權立論，前開情形與之尚有不同，自不得予以引 
用。訟爭土地就令為上訴人所有，未經登記，而經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黃秋坤登記為所有 
人。然如上訴人主張，黃秋坤之登記，既係在五〸四年間「是則上訴人塗銷登記請求權之 
消滅時效〸五年，自斯時起算於六〸九年間即已屆滿。土訴人因被上訴人為黃秋坤之繼承 
人，訟爭土地，並經被上訴人辦理維承登記，遂於七〸三年七月〸一目訴求被上訴人塗銷 
是項登記，被上訴人以此提出時效之抗辯，殊難謂非正當。從而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而駁回其在第二書之上訴，其理由雖有不同， 
但判決結果係屏一致，仍應維持，上訴論旨，求為廢棄原判決，不能認為有理由。 

七〸五年度臺上字第二０六四號（請求返還土地事件－民事訴訟法第

二百九〸五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〸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〸八條第

一項） 
  查應於外國調查證據者，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大使、公使或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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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〸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囑託我駐外使節調查證據， 
不限於方式，均有法律上之效力。如由該大使、公使、領事或其館員所為之調查報告，證 
人所出具之書面，未經具結之證人訊問筆錄等，均得作為證據，由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其 
證據力。在無邦交國家，非不得參照此原則，囑託我國派駐該國之相關機費調查證據。上 
訴人抗辯其使用系爭土地，經當時之結核病防治院當局核准，提出當時之院長林新澤（現 
住日本）、代理院務之副院長陳乾晃（現住新加坡）二人之證明書，並聲請訊問該二人為 
證據方法。原審以林新澤、陳乾晃二人均藉口在國外就業，拒絕回國作證，遽謂上訴人就 
其抗辯之事實，不能為相當之證明，而為其不利之認定，自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違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臺七〸五訴字第二０五八八號（遺產稅事件－訴願法第〸九條前段及

第二〸七條） 
  按「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請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請，且無故意以詐欺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五年。」「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 
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裸期間為七年。」「在前項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 
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事以後不得再補稅處 
罰。」為六〸五年〸月二〸二日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二〸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 
二項所規定。本案繼承事實發生時之遺產稅法及嗣後六〸二年二月六日公布之遺產及贈與 
稅法均無核課期間之規定，依財政部（66）臺財稅字第三一一八七號函訂定之稅捐稽徵法 
實施注意事項第九點末段規定，稅法原無核課期間之規定者，應自稅捐稽徵法公布生效之 
日起算。卷查原處分機關第一次發單課徵再訴願人等遺產稅一０、五八五、九三六元之日 
期為七〸年〸一月五日，固未逾七年核課期限，惟已逾五年核課期間，是本案所應審究者 
，厥在系爭遺產稅之核課期間究為五年，抑應為七年。審閱原處分機關券存資料，再訴人 
等係在規定期間內補報，此外尚無積極行為稽徵機關陷於錯誤而漏未申報及故意以詐欺或 
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情事。至再訴願人等於六〸四年〸二月三〸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 
遺產稅補報之申請書，業經該局財北稅字第０八八一二五號收文有案，既有再訴願人等於 
七〸六年六月二〸二日檢送之原申報書附原處分機關卷可稽，始屬正辦。原處分機關未限 
期責由再訴願人等補正，據予退件處理，核無依據。從而再訴願人等於六〸四年〸二月三 
〸日提出遺產稅申請書，於七〸年〸一月五日發單課徵遺產稅款，是否已逾核課期間，有 
斟酌必要，爰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